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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幫、產業分佈與城市空間 

——17 世紀以來景德鎮徽州會館之管理與運作研究1 

復旦大學  王振忠 

內容提要：景德鎮是倚岸成市的重要城鎮，作為全國的四大名鎮之一，歷來備受明

清史學界的關注。近年來影印出版的《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雖以 1925 年為其標準年

代，但該書收錄的契券自 1684 年迄至 1949 年，因此，可以看作是 1949 年以前徽州會

館在景德鎮所有產業之登記全錄。該書從會館管理的角度，系統展示了 20 世紀中葉徽

幫產業在景德鎮的空間分佈，所錄各契券，頗為生動地記錄了 17 世紀以來外來人群與

景德鎮城市生活的諸多豐富細節，特別是反映出僑寓徽商內部的組織、管理以及相關慈

善事業之運作。本文即利用這一系統性的新史料，結合其他新發現的徽州文書，輔以實

地考察，探討清代、民國時期徽州會館之管理、運作以及景德鎮的城市空間。 

 關鍵詞：徽商，景德鎮，徽州會館，城市空間 

 

明代中葉以後，大批徽州人外出務工經商，徽商在全國各地隨處可見，特別

是在長江中下游一帶，民間素有“無徽不成鎮”的俗諺，此一俗諺反映出——徽商

對於明清以來各地城鎮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以往，我們透過方志、族譜、

文集、筆記等，對徽商在長江中下游各城鎮的活動有著詳略不等的瞭解。在這方

面，雖然也有一些城鎮（如揚州、淮安、杭州、漢口等地），學界對於徽商在這

些城鎮中的活動及聚居地有較多的瞭解，但這些瞭解，有不少是透過各類零星資

料綴合而成，所以相關的印象大多只是粗線條的輪廓。而要深入到城市內部，從

空間分佈的角度窺其堂奧，便顯得相當困難。 

而在另一方面，近年來，有關歷史時期城市空間的研究備受關注，但具體到

城市中相關街區的研究，因通常都缺乏較為細緻的史料，故而頗受限制。此前，

上海道契之刊佈，為近代城市空間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相關的探討多所推進

2。不過，對於前近代而言，類似的系統性資料較為罕見。在這方面，本文利用

的《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則是頗為難得的一種珍稀文獻。 

 

                                                             
1 此文系本人主持的 2014 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明清以來徽州會館文獻的整理與研究”（項目批准

號：14ZDB034）之階段性成果，並曾提交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主辦的「傳統中國的沿岸城市及其

近代轉型國際研討會」發表（2015 年 6 月 16-17 日）。文中插圖，承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李甜

博士協助清繪，特此謹申謝忱！ 
2 較早的研究，如陳琍：<上海道契所保存的歷史記憶——以<上海道契>英冊 1-300 號道契為例>，《史林》

2007 年第 2 期。此後，利用道契的研究成果相當不少，近年進展的概述性介紹，可參見周振鶴、陳俐、羅

婧：<上海外灘地區歷史景觀研究>，收入《文匯學人》2015 年 4 月 24 日。此外，馬學強近期亦撰有多篇

論文，涉及相關的研究，如<權力、空間與近代街區內部構造——上海馬斯南路街區研究>（《史林》2012

年第 5 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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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景德鎮城市史研究的新史料 

17 世紀初編纂的萬曆《歙志》中，有一篇內容相當豐富的《貨殖》，其中提

及： 

今之所謂都會者，則大之而為兩京、江、浙、閩、廣諸省，次之而蘇、

松、淮、揚諸府，臨清、濟甯諸州，儀真、蕪湖諸縣，瓜洲、景德諸鎮，……

故邑之賈，豈惟如上所稱大都會皆有之，即山陬海堧、孤村僻壤，亦不無吾

邑之人，但云大賈則必據都會耳。 

在明代，歙縣是徽州府屬六縣中經商風氣最為熾盛的二縣之一（另一為休寧）。

上述這段話，基本上可以代表徽商眼中的全國各大城鎮。其中，景德鎮無疑也是

徽商麇集鱗聚的重要都會。 

關於徽商與景德鎮的發展，一向頗受學界重視。迄今為止，有關景德鎮研究

方面最具功力的學術著作，當推江西學者梁淼泰所著的《明清景德鎮城市經濟研

究》1。該書以景德鎮瓷業為中心，探討了景德鎮城市經濟的形成、發展過程及

其規律。其中，梁氏爬梳了方志、族譜資料，對徽商在景德鎮的活動做了初步的

分析。此後，有關徽商與景德鎮的探討，主要有曹國慶2、劉朝暉3等人的成果。

不過，上個世紀 90 年代以後對徽商在景德鎮活動的研究，雖然總體趨勢是更為

細緻，但從史料的運用方面，除了增加了部分口述4以及少量碑刻資料之外，並

未能有更大的突破。 

2007 年，景德鎮陶瓷學院從當地舊貨市場上收集到《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

抄本 4 冊，從史料的角度來看，這是有關徽商在景德鎮活動方面最具系統性的一

批史料。52012 年 12 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了鄭乃章編纂的《景德鎮新安

書院契錄》一書，這為相關的研究，提供了極為珍貴的全新史料。 

                                                             
1 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2 曹國慶：<明清時期景德鎮的徽州瓷商>，《江淮論壇》1987 年第 2 期。 
3 劉朝暉：<徽商與明清瓷商>，《徽州社會科學》1996 年第 2 期。作者另著有《明清以來景德鎮瓷業與社

會》（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0 年），書中有專節討論徽幫與景德鎮的商業、金融，民間的慈善事業

與慈善組織，書末附錄列有方志所見明清婺源、黟縣徽商在景德鎮活動的情況表。另外，在此之前，何建

木對在景德鎮活動的婺源商人，有過比較完整的梳理，見 2006 年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商人、商業與區

域社會變遷——以清民國的婺源為中心》（未刊稿）。 
4 在這方面，最為重要的資料當推政協景德鎮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景德鎮徽幫》（《景德鎮文史資料》，

第 9 輯，1993 年），該書由景德鎮當地的文史工作者撰寫，其中多為晚近的回憶性資料，內容翔實、生動，

但也具有同類政協文史資料共通的缺陷。 
5 關於該書，鄭乃章、吳潔撰有<《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的發現及其史料價值>（《江西圖書館學刊》 2011

年第 6 期），對此作了簡要的介紹。此後，鄭乃章、莫雲傑、苗立峰、熊春華、吳潔又撰有<晚清民國時期

景德鎮陶瓷業社會民間管理——基於《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的考察》>一文（《陶瓷學報》第 35 卷第 6 期，

2014 年 12 月）。以上諸位作者皆非歷史專業學者，故上述二文之介紹極為粗略，未能發掘出該書重要的史

料價值。 

http://www.cnki.com.cn/Article/%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http:/search.cnki.com.cn/Search.aspx?q=author:%E9%83%91%E4%B9%83%E7%AB%A0
http://www.cnki.com.cn/Article/%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http:/search.cnki.com.cn/Search.aspx?q=author:%E5%90%B4%E6%B4%81
http://www.cnki.com.cn/Journal/I-I4-JXTS-2011-06.htm
http://www.cnki.com.cn/Journal/I-I4-JXTS-2011-06.htm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9%83%91%e4%b9%83%e7%ab%a0&code=08525228;11381263;10914670;07889824;26184314;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8%8e%ab%e4%ba%91%e6%9d%b0&code=08525228;11381263;10914670;07889824;26184314;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8%8b%97%e7%ab%8b%e5%b3%b0&code=08525228;11381263;10914670;07889824;26184314;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7%86%8a%e6%98%a5%e5%8d%8e&code=08525228;11381263;10914670;07889824;26184314;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5%90%b4%e6%b4%81&code=08525228;11381263;10914670;07889824;2618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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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序曰： 

國有史，家有乘，省、府、州、縣有志，或紀人物，或紀風俗，或紀山

川、產品，類皆紀實也。溯我新安田少山多，大都以商為本業，足跡幾遍天

下，人數之眾，惟此景鎮為最，以其壤相接、繡相錯，路距非遠，生計亦易

故耳。自汪潤波先生經始書院以來，旅居者於是有聚會之所，不虞鄉情隔膜，

彌令後人思之，其用意至深且遠，巍焉煥焉，尚不過外觀有耀，而內容之實

厚。就現管有而論，計市房雜業新字一百六十二號，安字六十號，常年收入

租金銀洋九千九百餘元。日月推遷，歲逢甲子，天時、人事想應重新，监從

前契券之散佚，致後來弊害之叢生，有業無契者有之，有契無業者有之，邦

人君子睹茲見【現】狀，嘗切隱憂，亟謀保管之方，妥求經久之法，博訪周

諮，咸以為非照抄契錄不可…… 

民國十三年夏曆甲子仲秋月穀旦雨農時霖並書。 

上揭序文作於 1924 年，它首先是說徽州因地少人多，不得不外出經商，徽

商遍及全國各地，但以僑寓景德鎮者為數最多，這是因為此處與徽州毗鄰，距離

較近，也比較容易做生意。接着提到新安書院之由來，以及該會館所屬的產業及

其收入，其中，“市房雜業”多達 222 號，常年收入近 1 萬元。1924 年，新安書

院開始對會館產業的相關契券加以重新抄錄和整理，由司事帶領精通繪圖的王在

蕃、王獻華，“實施查勘丈量，前後左右，長短闊狹，一面繪圖詳志，編列號數”，

前後歷時六十餘日。此外，還有與之相關的“換約、增租”等工作，“閱時三月”，

遂形成《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當時，一共製成了 7 部，由新安書院收藏 1 部，

共他的 6 部則由徽州府所屬的六個縣分別保存。由此可見，歷經半個多世紀的滄

桑變易，當年徽州人繪製的《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尚有一部被完整地保留下來，

實屬幸事！ 

該書的序作者“雨農時霖”，即黟縣同鄉會會首時雨農（時霖應字雨農）1。

在 1925 年 1 月有關里市渡店屋及碼頭頂腳買賣之新第 8 號契中，時雨農與新安

書院的其他幾位“首士”（紳董）2，曾作為中人出現。另據《申報》等近代報刊，

                                                             
1 鄭乃章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的發現及其出版（代前言）>一文中認為“‘序言’部分系會首代表時雨

農、時霖兩人合書”，將“時農雨霖”當作兩個人，顯然有誤。 
2 如其中的施維明，亦名施亦濟，婺源思口鄉施村人，曾任景德鎮商會會長，是歷屆商會領導人中任期最

長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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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民國時期，時雨農在景德鎮一向頗為活躍1。 

從《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一書的卷首來看，新安書院在開始抄錄、整理會

館所屬契券時，也向當地官府做了備案。為此，1924 年 10 月，浮梁縣公署佈告

稱： 

為佈告事。案據景德鎮新安書院紳董吳錫璋、張錦明、程紹鑅、余恭堡、

倪前珍、唐鞠人、時霖等稟稱：竊敝書院所有田房、產業，每年收入租息約

計萬元左右，皆由前人苦心經營，始有今日成績，自應妥為保管。因於本年

二月，召集六邑旅鎮各行業開會，籌議保管方法，旋由各業董事分組清查，

劃為新字、安字二號，凡出租者統編入新字號，凡屬本書院院址及義塚山、

仁恤堂等均不租者，則編入安字號。均經調閱租簿，核對契據，分別繪圖清

丈，編訂租戶門牌，並議決：自經此次清查造冊之後，無論何人，均不得私

自 換，以杜流弊。惟恐日久玩生，防不勝防，為保存公產久遠起見，理合

造冊，呈請備案，並祈佈告周知，以垂久遠，等情。據此，除批示外，合行

佈告。為此，仰該新安書院各業董事暨承擔該書院房屋人等一體知悉：嗣後

無論何人，對於新編各字號之產業，均不得私自 換，以杜流弊。其各凜遵

毋違，此布。 

民國十三年十月，知縣何心澄。 

從上揭的佈告可見，新安書院於當年 2 月召開徽州府六縣徽商各業大會，商

議保管契券之具體辦法。不久之後，就由各業董事分組清查，將契券分成“新字”

號和“安字”號兩類。凡是出租的產業編入新字號，而屬於新安書院院址以及相關

的慈善設施不能出租的部分，則編入安字號。在編纂的過程中，需要調閱原始憑

證，並加繪圖清丈，依次編訂租戶門牌。經過此次整理而形成的《景德鎮新安書

院契錄》共計 4 大冊，每冊計 100 頁，分為新字和安字兩號，第 1、第 2、第 3

三冊，專門抄錄新字號契券，並繪圖說明；第 4 冊則專抄安字號契券。《景德鎮

                                                             
1 管見所及，時霖的生平資料較少，只是在《申報》中見有一些記載。如 1908 年景德鎮組織旅景公學，時

雨農被公舉為副堂長。（<旅景皖商組織公學>，1908 年 10 月 30 日）“浮梁縣張植庵大令，以景鎮安徽、

浚哲兩學堂業已停辦，因邀集康特璋、時雨農、胡李侯、胡郁文諸君發起全皖旅景公學，……業於十月廿

六日在新安書院行開學式全體攝影以為紀念”。（<全皖旅景公學成立>，1908 年 12 月 3 日）1908 年景德

鎮徽甯同鄉發起皖路宣屯線協會，會上時雨農宣讀同鄉京官意見書及周味西觀察批答議案，並當選為十位

徽屬勸股員之一。（<徽甯同鄉組織宣屯鐵路協會（江西）>，1908 年 12 月 14 日）1924 年，景德鎮因擠兌

銅元，發生罷市風潮，臨時貨業聯合會代表時雨農等三十餘人至縣署磋商。（《景德鎮因錢荒罷市》，1924

年 12 月 2 日）1931 年，景德鎮徽災難民善後委員會辦理善後事宜，時霖作為三位代表之一赴漢、潯、杭、

滬等各埠請求賑濟。（<景德鎮徽災請願代表到滬與各界接洽募捐>，1931 年 6 月 6 日；<各同鄉會消息>，

1931 年 6 月 8 日） 

javascript:gotozi('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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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書院契錄》第 1 冊卷首有“新安書院契錄編訂大要”，其中之一提及： 

本契錄所抄文契及圖說，核與契箱內之文契圖說以及租約、租簿並門牌

號數針孔相符，便於檢查。 

 從中可見，新安書院對於徽商所屬產業以及相關契券有着頗為嚴格的管理。

對此，“新安書院契錄編訂大要”還指出： 

本契錄系民國第一甲子完成新字一百六十二號，用至第三冊第六十三頁

止，安字號則用第四冊第六十三頁止，並將第三冊預留空白三十七頁，第四

冊預留空白三十七頁，以便新字、安字自民國乙丑起續置產業文契分別抄

錄。 

目前出版的《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新字第 162 號，標明為第 3 冊“頁碼一

零一”，第 4 冊“頁碼六十三”，為安字第 34 號，與上述的說法並不一致，可能是

編者在出版過程中重新編頁時發生了錯訛。不過，此處提到第 3、4 冊預留的空

白，是為了謄錄民國乙丑（十四年，1925 年）以後續置的產業，這說明《景德

鎮新安書院契錄》是以 1925 年為其標準年代，系統地登錄會館名下現存的所有

產業。此外，在登錄的過程中，有時發現原先的契約並不完整或已遺失，遂有“補

契”之出現。例如，新字第 62 號補契，為“浮梁補契買字第捌號”： 

買主：新安書院；賣價：洋四百元。 

不動產種類：房屋一所；應納稅額：洋二拾四元。 

座落：景德鎮當鋪衕；立契年月日：前清順治八年價買。 

人民添敘事由處：原於前清順治八年價買吳文祺屋一所，因昔年樂道堂遭回

祿被焚。賣主：吳文祺。 

（江西財政廳印） 

中華民國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樂道堂”是位於徽州會館館內左側的房間，為會館之議事廳和客房，當年也

是保存會館契據的重要場所。由於樂道堂一度失火，原先的契約付之一炬，故而

借着 1924 年徽州會館清查產業的機會，重新製作了補契1。 

不過，就簿冊文書形成的一般情況來看，傳統時代徽州人登記名下的財產，

往往是選定某年某月（有的具體到某日）開始謄錄（該年月日通常會明確書寫於

                                                             
1 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中，還有新字第 23 號補契（頁 45）、第 54 號補契（頁 86）、第 93 號補契（頁

133）、第 105 號補契（頁 150），也都是在 1924 年形成的類似的補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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簿冊封面），但簿冊中的內容卻往往上溯下延，與封面的標準年代並不一致。從

《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一書現存的契券來看，該書收錄最早的契券年代為清康

熙二十三年（1684 年）1，最晚的則為民國三十八年（1949 年）四月六日2，共

收契約 252 份。其中所收者，凡是 1925 年之前的契券，都是與現有產業相關的

歷史檔案；而 1925 年之後的契券，則是該年之後徽州會館陸續添置的產業3。因

此，《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一書，可以看作是 1949 年徽州會館在景德鎮所有產

業的登記全錄。 

《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一書，從徽州會館管理的角度，較為系統地展示了

20 世紀中葉徽幫產業在景德鎮的空間分佈，所錄各契券，頗為生動地展示了外

來人群與景德鎮城市生活的諸多豐富細節，特別是反映出僑寓徽商內部的組織、

管理和相關慈善事業的運作，這樣的一批新史料，對於歷史地理、城市史和社會

史等領域的研究，皆具有較為重要的學術價值。有鑒於此，本文即以該書為核心

史料，並結合其他的相關文獻，輔以實地考察，探討清代民國時期徽州會館之管

理、運作以及景德鎮的城市空間。 

二、景德鎮城市空間中徽幫產業的地理分佈 

明代萬曆十一年（1583 年）以後，景德鎮“編戶數萬，率業陶”。4當時，全

國各地的商賈以及其他食力者紛至遝來。清人在追溯景德鎮之盛衰遞嬗時指出：     

江西饒州府浮梁縣，離城二十裡有大鎮曰景德，窯器悉產於是，官窯設

焉，萬杵之聲，殷其如雷，夜則火光燭天。中原四大鎮，佛山、朱仙、漢口

之外，此居其一，人民繁富，甲於一省。5 

當時有詩曰：“煙火十萬家，鎮大無與耦，家家業為陶，型范傳世守。”6由

於景德鎮的市場空間輻射面極為廣闊，在江西，它與樟樹鎮、河口鎮、吳城鎮一

起，合稱為江西四大名鎮。而在全國，又與漢口、佛山、朱仙，合稱為中國的四

大名鎮。 

                                                             
1 若從補契來看，則書中提到的最早契約為清順治八年（1651 年），見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

頁 99，新字第 62 號契券。 
2 見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224-225。 
3 《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一書中，只有新字第 165、166、167 號（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第 168、169

號（民國卅八年十月十五日）、副 87 號（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六日）三契的字跡與其他契券不同。（見頁 223-225）

這說明，書中的絕大部分契約都抄錄於 1924 年，只有少量反映了此後的變化。 
4〔明〕萬斯同：<徐用儉列傳>，《明史》，卷 328，清鈔本。引自“中國基本古籍庫”。 
5〔清〕鄭光祖：《一斑錄·雜述四》，道光“舟車所至”叢書本。引自“中國基本古籍庫”。 

6〔清〕潘耒：<楚粵遊草>，《遂初堂集》詩集卷 12，康熙刻本。引自“中國基本古籍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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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認為，以往的戶口描述多所誇張。今據周鑾書的分析估算，明清時代景

德鎮的人口當在萬戶以上，總人口數約在十萬上下浮動，並隨著季節與年成而有

很大的變化1。其中，來自皖南的徽人佔據了較大的比例。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景

德徽商匪災難民善後委員會”主席舒子湘呈報：根據 1930 年的調查，景德鎮一地

的居民有 17 萬多人，“此地習慣而有徽、都、雜三幫之稱，良以徽州人士旅鎮經

商，至繁且賾，故景鎮商業之發達，亦惟徽人主持其間，即謂徽商為景鎮之重心

亦可。……地形如船狀，正街兩條，名曰前、後，直貫而下，長約十五公里，街

面之店，徽人居多”。因當時的“匪災”，“徽商錢、布、雜貨各店亦皆紛紛停止營

業”，僅店員失業者就多達 13000 餘人2。另一篇由景德鎮總商會主席施亦濟提交

的報告也指出：“景鎮出產瓷器，名馳全球，然工藝發達，其重心所在，實賴徽

商周轉市面、運籌挹注於其間。”對此，徽寧旅滬同鄉會亦談及：“若景鎮一市，

雖云徽幫而外，尚有都、雜二幫，其實商業之盛，獨倚徽人資本之钜，又何待言。

以全鎮輿圖考查，前、後正街兩條，為貿易繁盛之地，鱗次櫛比，盡屬徽人。”

根據施亦濟的估計，包括安徽所屬其他各縣人士在內，“全皖旅鎮人士不下十萬，

居貨為賈，闤闠駢闐” 3。施亦濟亦即施維明，也是景德鎮新安書院的“首士”之一，

他的估計容有誇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活躍在景德鎮的徽人盛況。 

徽州與景德鎮的水陸交通 

 

                                                             
1 周鑾書：《景德鎮史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102-108。 
2 1932 年《江西省振務彙刊災情報告》，頁 45-48。 
3 <景德鎮被匪攻陷，全鎮瓷業大破產，皖商損失為最巨>，1931 年《振務月刊（南京）》第 2 卷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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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梁淼泰根據康熙《浮梁縣志》卷首的《景德鎮圖》所示指出，“景德

鎮城市的佈局以禦器廠為中心逐步形成。明代後期，景德鎮的街區北起里市渡，

南到小港咀，東達馬鞍山，西濱昌江，隔水與長薌都的三閭廟相望。這座城市東

依山，西臨水，東西兩個方向難以擴展，街區只好向南北方向延伸，主要街道與

昌江平行，成南北向，其間有垂直於昌江的橫向街道，成方格形街弄系統。自里

市渡至小港咀長約八里，禦器廠周圍五里，它所在的珠山是街區的中心。明代後

期景德鎮的鎮區和街區範圍，與乾隆《浮梁縣志》所示的大致相同，較之嘉慶時

的略小，基本上形成了近代景德鎮鎮區和街區的格局”1。 

清代前期景德鎮圖 

 

 

梁淼泰對於城市發展歷程的概述頗為精准，後續涉及景德鎮城市史研究的相

關論述，基本上都沿襲了他的表述，並進而歸納出景德鎮最為顯著的三個特徵，

亦即：沒有城牆的城市；帶狀方格形的街弄系統；以禦器廠為中心的城鎮格局2。

另外，在清代，“行幫控制是景德鎮城市經濟的又一特點”3，這也成為相關研究

                                                             
1 梁淼泰：《明清景德鎮城市經濟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17。 
2 參見：周榮林編著：《千年瓷韻——景德鎮陶瓷歷史文化博覽》（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10。 
3 梁淼泰：《明清景德鎮城市經濟研究》，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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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共識。 

揆諸史實，明代以來，景德鎮五方雜處，來自各地的人群逐漸形成三大幫

派——徽幫、都幫和雜幫。都幫亦即來自江西都昌縣的人群，自明代中葉以後，

景德鎮的窯業和圓器業就逐漸為都昌人所把持1。相較於都幫，雖然明代已見有

徽商在景德鎮活動的零星記載，但詳細的情形因世遠年湮書闕有間而難得其詳。

據目前所知，徽州人大規模進入景德鎮，應始於清代前期2。關於這一點，由於

《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之出現，而有了詳細探究的可能。 

此處擬以《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第 1 冊收錄的新字第 1 至 54 號契券，將

各契券反映的主要信息列於下表：  

 

表 1、《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第 1 冊各契 

 

契號 地點 年代 產業 交易 交易雙方 頁碼及備註 

新 1 半邊街 

 

乾隆 1.12 店屋半間 轉當 李允亮仝侄長發→新安會館 頁 6 

新又 1 乾隆 4.5.19 基地一片 出賣 徐邦慶→新安會館 頁 7 

新 2 彌陀橋 道光 12、7 店屋兩間、店後土

庫一重 

出賣 焦秀章→祁門許曉山 頁 7 

聖節巷 道光 12.9 店屋 捐輸 祁門北鄉忠莊附貢生許士暚（號曉

山）→六邑同仁局 

頁 8 

彌陀橋 

 

光緒

34.10.23 

 

店屋一間，前後兩

大進（開張米店生

理） 

出賣 祁門胡炳炎→新安書院義醮社 頁 8 

店屋胡恒順昌米店

店內傢伙等 

出賣 祁門胡炳炎→新安書院義醮社 頁 9 

新 3、

4、5、6 

里市渡

上首正

街 

 

光緒 4.3 

 

棕索店 出賣 祁門許子佩 →黟縣王再文兄弟 頁 10—11。此

業 基 地 於

1920 年 12 月

輸與義醮祠 

棕索店內頂腳碼

頭、傢伙 

出賣 祁門許子佩 →黟縣王再文兄弟 頁 11—12。此

業碼頭頂腳

於 1920 年 12

月輸與義醮

祠 

新

3—7 

里市渡 

上首 

道光 18.12.1 樓店兩間半、店屋

一間、店後土庫屋

一間 

出賣 羅海樓→新安書院同仁局 頁 12—13 

                                                             
1 梁淼泰：《明清景德鎮城市經濟研究》，頁 377。 
2 道光《浮梁縣志》卷 22<雜記·宿弊>中，收錄有乾隆十八年（1753 年）的《禁冒籍碑文》，提及當時婺源

人大批冒籍應試，已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西府縣志輯 7”，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

年，頁 482）這與徽商進入景德鎮的歷史進程，可以比照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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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7 里市渡

下首 

民國 13.7.1 浮屋、碼頭頂腳 推與 江西省豐城縣沈永生→新安書院 頁 13—14 

新 8 里市渡

口 

 

嘉慶

10.11.24 

店屋兩間 出賣 羅門藍氏仝男兄弟四人→劉星五 頁 15 

民國 14.1 

 

碼頭頂腳一重 出賣 黟縣汪門金氏仝男天賜→新安書院 頁 16。其店屋

系新安書院

敦誼社店業 

店屋一重並碼頭頂

腳 

出賣 黟縣汪門金氏仝男天賜→新安書院 頁 17 

新 9 里市渡

大衕下

首 

乾隆 18.12 樓店二間 出賣 汪克侯→程姓 頁 19 

乾隆 21.4.2 樓店一間 出賣 汪啟瑞→程姓 頁 19 

新 10 大衕口

下首 

乾隆 13.12 店屋一間 出賣 朱永華→程姓 頁 20 

里市渡

大街大

衕下首 

乾隆 18.12 樓店兩間 出賣 汪克侯、程宗瑾→程姓 頁 21 

新 11 求子衕 乾隆 58.9 店面三間、土庫屋

一重 

出賣 仇以鴻→徽州會館中元 頁 22 

求子衕

內 

嘉慶 23 、

12、22 

土庫棧房屋前後二

重 

租到 汪雙隆 — 新安敦誼社 頁 23 

求子衕

上首第

二家 

宣統 1.12.26 頂腳碼頭及傢伙 出賣 涇縣鄭雲章、鄭漢章→新安敦誼社 頁 23。現開乾

泰藥店 

新 12 求子衕

上首 

乾隆 58.9 土庫屋二重 出賣 仇以鴻→徽州汪萬成 頁 25 

嘉慶 23.8.1 店屋一重門面三間 租到 涇縣鄭有龍 — 新安敦誼社、如新社 頁 26 

新 13 石獅埠 道光 19.7 土庫樓屋一重、樓

屋店面三間 

出賣 黟縣舒黃氏仝男如蒼、媳王氏、孫敬

和、介圭、孫媳江氏、曾孫法寬→新

安書院同仁局 

頁 27 

民國 3.12 店屋內店底碼頭、

傢伙、曬臺等件 

出頂 涇縣董學訓、董傑珊、董學松→新安

書院同仁局 

頁 28—29 

老石獅

埠下衕 

民國

11.11.19 

土庫樓屋一重 出賣 徐培壽→新安書院同仁社 頁 29 

新

14、15 

石獅埠 道光 19.7 樓店土庫一重、樓

店屋兩間 

出賣 黟縣舒黃氏仝男如蒼、媳王氏、孫敬

和、介圭、孫媳江氏、曾孫法寬→新

安書院同仁局 

頁 31 

新 16 石獅埠 

 

同治 5.6.15 永美招牌底腳、傢

伙 

推付與 祁門洪炳輝→新安書院義醮會 頁 33 

新 17 石獅埠

下河衕 

乾隆 59.12 浮店 6 間 出賣 都昌石敏璜、石敏 兄弟→新安同

仁局 

頁 35 

新 18 饒家衕

口 

康熙 49.8.1 店業 1 所、前店面

二間、後基地 3 間 

出賣 李玉萬→？ 頁 36 

石獅埠 光緒 19.2 樓店 1 重（開張紙

馬生理） 

租到 義大號 — 新安書院同仁局 頁 37 

新石獅

埠下首 

光緒 27.5 義大紙馬店碼頭頂

腳一處 

出賣 臨川王榮二、王貴則、王林八、王起

生→新安書院老同仁局 

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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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19 石獅埠 民國 13.8.31 房屋一所 出賣 汪惟梁→新安書院 頁 39。原於清

嘉慶 22 年價

買汪惟梁屋

一所 

石獅埠

下首 

 

光緒 27.1 

 

樓店屋一重（開張

雜貨生理） 

承租 馬炳文 — 新安書院同仁局 頁 39 

樓店屋內碼頭頂腳

（開張雜貨生理） 

承租 馬炳文 —新安書院同仁局 頁 40 

新 20 石獅埠 乾隆 49.7 樓店一間 出賣 吳茂如→新安崇正會 頁 41 

新 21 石獅埠 乾隆 49.6 樓店一間 出賣 吳紹勳→新安崇正會 頁 42 

新 22 聖節巷

上首、

饒家衕

口 

乾隆 22.12 土庫店屋兩重 出賣 李奇碧→本府同仁會 頁 44。從“本

府同仁會”的

措詞來看，李

奇碧也是徽

州人 

新 23 饒家衕 民國 13.8.31 房屋 1 所 出賣 龔玉書→新安書院 頁 45。原於清

乾隆十二年

價買龔玉書

屋一所 

新 23 饒家衕

口大街 

民國 8.12.22 碼頭頂腳一所 出賣 義和社公眾→新安書院 頁 46 

新 24 龍船衕

下河上

首 

道光 17.5 地坦一片做造屋三

間四列 

出賣 青陽陳如川→新安書院同仁局 頁 47 

龍船衕

上首 

光緒 33.11 鼎昌號（果號）前

後碼頭、傢伙、頂

腳 

出賣 舒吉臣→本書院義醮社 頁 48。從“本

書院義醮社”

的 措 詞 來

看，舒吉臣當

為黟縣人 

新 25 龍船衕

上首 

民國 10.3.1 

 

土庫門面樓店屋一

所等 

出賣 黟縣黃程氏仝男黃燮元→同邑敬雲

堂 

頁 49 

燦子衕

口 

樓房店面屋三間並

基地及碼頭頂腳、

土庫屋基地牆垣並

碼頭頂腳全業 

扌條換 黟縣江敬達→新安書院如新社、敦義

社 

頁 50 

新 27 龍船衕

內橫街 

光緒 17.12 土庫樓屋一重 出賣 黃啟發→本郡書院義醮社 頁 52。從“本

郡書院義醮

社”的措詞來

看，黃啟發當

為徽州人 

新 28      頁 53。此契與

27 號合契，屋

亦毗連 

新 29 中渡口

大街 

道光 18.12 店屋一重 出賣 都昌胡思松→新安書院同仁局 頁 54 

新 30 中渡口

上首 

道光 18.10 店屋一重 出賣 顧鳳山→新安書院同仁局 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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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31 燦子衕 道光 28.10 土庫屋一重 出賣 歙縣汪崇實、汪小槎→本郡書院崇正

社 

頁 56。頁 57

又名掃帚弄 

新

32、33 

曹家碼

頭 

乾隆 10.12 樓店屋一間 出賣 鮑學麟仝侄鮑時英→敦誼會 頁 57 

同治 4.8 店屋一間 出賣 胡江氏同男張鼎→新安書院崇正社 頁 58 

曹家碼

頭上首 

同治 12.2 基地一處 出賣 休甯胡朗峰→新安書院崇正社 頁 59 

新 34 曹家碼

頭 

乾隆 38.3 樓店 2 間 出賣 王翁氏仝男文煌→新安文公祠 頁 60 

新 35 曹家碼

頭 

 

道光 23.12 店面土庫一重 出賣 羅阿劉氏仝男鳳韶、際陽→新安書院

同仁局 

頁 61 

光緒 14.12 吉泰藥店馬頭頂腳

一半 

出賣 舒希周→本書院義醮會 頁 62。舒希周

當為黟縣人 

新 36 朱氏衕

口 

康熙 57.10 土庫店屋一重 出賣 汪明若→新安關帝廟敦誼會 頁 63 

新 37 新安書

院上首 

民國 13.8.31 房屋一所 出賣 潘時行→新安書院 頁 64。原於清

同治元年價

買潘時行屋

一所 

新 37 朱氏衕

口 

嘉慶 25.2.15 店面樓屋一間 租到 汪於海→新安敦誼磁社 頁 65 

八卦圖 道光 20.3 張聚興麵館（隆興

招牌）店底馬頭、

傢伙 

出頂 俞洪氏→孫姓 頁 66 

新 38 曹家碼

頭下首

八卦圖 

道光 12.11 土庫屋一重 出賣 李羅氏仝男棻、楠→朱益源 頁 67。 

八卦圖 道光 18.9 土庫樓屋一重 輸入 朱僕園→新安書院同仁局 頁 67。朱僕園

即朱益源，應

為徽州人 

新 39 百子衕 嘉慶 19.7 屋一間 出賣 夏清遠→新安義醮社 頁 68 

新 40 百子衕 

 

光緒 9.3 土庫樓屋一重、堂

屋二進 

出賣 都昌余順景、余順藻→徽州府義醮祠 頁 70 

光緒 9.3 馬頭頂腳 出賣 都昌余順景、余順藻→徽州府義醮祠 頁 71 

新 41 哲四巷 康熙 42.9.3 樓屋並地一間 出賣 王公謨→淩華蓀 頁 72。康熙五

十一年六月

初十，將契內

界定基地並

屋，“轉賣與

吾郡關帝廟

為 業 ” 。 據

此，則淩華蓀

為徽州人 

新安巷

新安書

院對面 

宣統 1.12.26 碼頭頂腳（現開大

盛祥線店） 

出賣 涇縣鄭雲章、鄭漢章→新安書院敦誼

社 

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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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42 通津橋

上首鐵

匠衕 

康熙 51.6 店屋地基一業 出賣 浮梁吳文其、吳文絅→新安關帝廟 頁 75 

新 43 通津橋

哲四巷

上首 

康熙

40.11.25 

地基一業 出賣 董又彬同弟董公琳→新安會館 頁 76 

新安巷 民國 12 、

11、1 

碼頭頂腳一所 出賣 江連海→新安書院敦誼社 頁 76 

新 44 哲四巷

口上首 

康熙 42.9.18 程宅店地一間 出賣 王公謨→潘 頁 78 

徽州會

館戲臺

隔壁 

嘉慶 13.1 店屋一重 出頂 胡國孝（裁縫店）→朱德盛  頁 78 

新 45      此業與 44 號

合契 

新 46 徽州會

館哲四

巷口 

嘉慶

21.12.25 

土庫店屋一重前後

兩進 

出賣 侯組堂→婺源俞資堯 頁 79 

新

47 、

48 、

49 、

50、51 

哲四巷

下衕轉

灣第一

間 

同治 10.5 基地一處 出賣 鄱陽于美恩→新安書院崇正社 頁 80 

哲四巷

下弄轉

灣上首

第四間 

光緒 30.8.1 基地一片、舊屋一

排兩間 

出賣 譚義發→新安義醮社 頁 81 

新

52、53 

哲四巷

河下 

康熙 28.12.1 店地三間半 出賣 浮梁里仁都鄧國基→？ 頁 84 

通津橋

哲四巷

上首 

康熙 51.9 店屋毗連二間 出賣 撫州府臨川縣人萬仲美仝弟其友、侄 

道弘→新安關帝廟 

頁 85 

新 54 哲四巷 民國 13.8.31 房屋一所 出賣 董文彬→新安書院  頁 86。原於清

康熙十年價

買董文彬屋

一所 

《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第 1 冊所收契券，涉及的地點位於半邊街以南、鬥

富弄以北。此一區域之內，分佈著景德鎮的四大碼頭——許家碼頭、里市渡、曹

家碼頭（今中渡口）、湖南碼頭（今通津橋）。而第 1 冊所收契券反映出的新安書

院之產業，基本上也集中在這四個碼頭附近。其中，半邊街上的許家碼頭地處要

衝，瓷土、窯柴由此進口，而里市渡則是通往饒州府鄱陽、南康府都昌以及浮梁

西鄉的河運咽喉。里市渡原名李施渡，亦稱里四渡，位於今景德鎮中山北路的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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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街，對岸即古碼頭三閭廟，為景德鎮周遭糧食貿易的重要集市1。從當地的相

關地圖來看，里市渡以北有半邊街、彌陀橋等。在上述的 54 份契券中，有 10

份契券都與裡市渡相關。據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四月十二日所立《嚴禁

義渡滋弊》碑： 

景鎮里市渡數省通衢，商賈絡繹，往來不絕。生等新安書院設立同仁局，

始於康熙年間設立義渡，有平頭船三隻，尖頭船半隻，與鄱邑共成一隻。各

船雇渡夫撐駕，每年按月照給公食，由來已久。向有舊章條規，隨到隨渡，

行人稱便。其義渡船只，原系里市渡義濟庵管理。 

當時，饒州府景德鎮官員應來自徽州府六縣的監生、百姓之請，頒佈了有關

里市義渡的告示，後由徽州商民立碑示禁。該碑原立於景德鎮市里市渡三閭廟前

2，從中可見，自康熙年間起，里市渡一帶的義渡就屬於新安書院同仁局經管，

而義渡船只則由義濟庵負責管理3。正是由於它與徽商的密切關係，故而後來常

有徽州同鄉將個人名下的產業捐贈給同仁局。對此，新字第 113、114 號契券有： 

立批字人李肇興店，今於乾隆四十七年喜助新安同仁局內渡船一隻，在

於景鎮里市渡，今將己置景德鎮土名老關帝廟大街土庫店屋一所，店面三間，

前後二重，東至官街滴水為界，西至屋後牆為界，南至牆外滴水為界，北至

前店面伯青牆止後屋牆外滴水為界。又將分府署前坐南朝北樓店屋一所，其

屋東至牆外為界，西至柱外為界，南至牆為界，北至官街為界，將此屋願自

輸與同仁局內，以作渡船工食之費，遞年修造事用。仍余之銀，施棺、義塚

費用。其屋契本家執存，當付租約二張，繳付同仁局內為據，聽從改換召租。

恐口無憑，立此批字一紙，久遠存據。 

憑中人蘇俊英，王維周，詹際川。 

乾隆四十八年正月十八日立批字人李公量仝侄李龍川4。 

關於上引批字中李公量、李龍川叔侄的身份，此前的一份契券指出： 

立賣契人劉震南，今因欠缺資本，自情願央托親友，將自承父置得浮邑

                                                             
1 明清時代，鄱陽湖流域為產米之區，而昌江則是江西糧食輸往徽州的重要通道。現存的一冊徽州文書抄

本（私人收藏），反映了清乾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1752-1759 年）徽商與鄱陽縣三河牙行之間的訴訟糾紛，

從中可見徽商在饒州府糧食貿易中的重要角色。 
2 江西省歷史學會景德鎮制瓷業歷史調查組編：《景德鎮制瓷業歷史調查資料選編》，轉引自劉朝暉《明清

以來景德鎮瓷業與社會》，頁 222。 
3 據安字第 22 號契，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關帝廟曾與義渡會交換基地。當時，義渡會有僧別塵，應

為義濟庵的和尚。見：鄭如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247。 
4 鄭如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16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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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鎮鎮市都土名老關王廟大街房屋三間，前後兩重內土庫，四至牆垣、門

扇、戶壁、基地及各項俱全，……其屋原承父鬮分與身己業，今將四至開明，

界內基地、牆垣、屋宇、門扇、戶壁裝修俱全，上至椽瓦，下連地骨，本家

並不存留，盡行憑中立契，出賣與徽州府休甯縣李名下為業…… 

該份賣契立於乾隆八年（1743 年）九月，其後批曰：“本號此屋，今於乾隆

四十八年正月批入同仁局內收租管業，以作里市渡渡船工食、修造並施棺木、義

塚使費，本家日後無得異說，只此。李公量批。”1由此可見，劉震南將房屋三間

賣與徽州休甯縣人李公量，四十年後，後者又將該三間屋捐與新安同仁局。結合

上述二契的內容，李公量及其侄子李龍川是在景德鎮開有李肇興店的徽州休甯商

人，他們先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向新安同仁局捐助渡船一隻，繼於乾隆

四十八年（1783 年），再將店屋一所店面三間捐入新安同仁局，以作渡船工食、

遞年修造之費，並約定：倘有剩銀，則用於施棺、義塚的相關費用。從《景德鎮

新安書院契錄》所收各契來看，與里市渡比較接近的求知衕一帶，有新安仁恤堂、

祁門義祭社等，這是與旅景徽人相關的組織。 

中渡口簡稱中渡，為柴、槎船停靠碼頭，為交通運輸要地。清代鄭廷桂《陶

陽竹枝詞》有“坯房挑得白釉去，匣廠裝將黃土來，上下紛爭中渡口，柴船才攏

槎船來。”其注曰：“中渡過河西，多有坯房、匣廠，又為柴、槎碼頭，爭渡者日

夜不息。”該渡口原址離現址要北上百余米2，據今人回憶，徽州會館為昌江兩岸

人們過往方便，在抗戰時特意購置木船二艘，放在中渡口義渡，木船船尾漆寫的

“新安書院”四字赫然顯目3。附近的羅家坦（東至中華北路，西至低頭弄，南接

青石街，北連龍船弄），明清時曾開有柴炭行，因此地有塊大坦，為羅家堆放柴

炭之用，故而得名。直到民國時期，這裡仍為柴炭鬧市。與此毗鄰的龍船衕下河

上首，為新安書院同仁局之所在4。 

 

 

 

                                                             
1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161。 
2 石奎濟、石瑋編著：《景德鎮陶瓷詞典》（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 年），頁 184。 
3 曹時生、汪錫侯、王國梁：<徽州會館與群眾團體>，收入政協景德鎮市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景德鎮

徽幫》，《景德鎮文史資料》，第 9 輯，頁 231-232。 
4 據新字第 24 號契，青邑（青陽）陳如川將龍船衕下河上首地坦一片等出賣與新安書院，其中提及：“後

坐山靠新安書院同仁局屋牆為界”。（鄭如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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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書院周遭形勢圖 

 

 

此一區域的南部有新安書院，與之相關的地名有新安巷。原先，會館南北兩

側弄巷均稱新安弄，後統一改名為新安巷（有新安上巷和新安下巷）。據今人回

憶，徽州會館占地面積約 4000 平方米，計有三道門，正面是大門（中門），南北

兩側各有一門（廂門）。除祭祀等重大活動時可自中門進出外，平時只能走廂門。

大門正上方書有“新安書院”四個鑲金大字，門前約一米處，有一對漢白玉磨制而

成的石獅。第二道門上方，書有“五鳳閣”三字，頂上是戲臺，腳下是青石板臺階。

再走進去則是坦場，面積約占整個會館的五分之一。穿過坦場，便到達正廳（即

朱夫子殿）。此外，館內還有關帝殿、文昌宮和義醮祠，門外隔街有一座 30 餘平

方米的戲臺，戲臺建有頂棚，可以全天候演戲，完全不受天氣的影響1。1944 年，

徽州商幫曾在此開設新安小學。其主體建築之一的五鳳閣及門前石獅，於 1956

年時移入人民公園，而新安書院的遺址則為今景德鎮市第一小學。 

 

                                                             
1 以上回憶，源自曹時生、汪錫侯、王國梁所撰《徽州會館與群眾團體》一文，載政協景德鎮市文史資料

研究委員會編：《景德鎮徽幫》，《景德鎮文史資料》，第 9 輯，頁 23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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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會館圖1 

 

 

五鳳閣及石獅——新安書院二道門建築遺構（王振忠攝） 

 

 

以往對於景德鎮徽州會館的始建年代言人人殊，有的認為是在清初，有的認

為是在嘉慶、道光年間。在這方面，《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顯然可以糾正以往

的謬說，並加以較為詳細的復原。在這方面，特別是該書第 4 冊中的相關部分，

                                                             
1 此圖根據江華、黃聲輝主編：《景德鎮市戲曲志》“景德鎮市徽州會館（新安書院）戲臺平面示意圖”改

繪而成。（2003 年版，頁 298）根據今人的回憶資料及《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相關契據，對原圖做了一些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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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頗為重要的史料。如安字第 21 號契： 

立賣契程子紹，今有景德鎮通津橋上首浮屋一間，原系汪弘度抵還者，

今願出賣與新安會館名下為業，並來腳契三張，其屋四至，來腳契內已載明

白，當時得價銀三拾玖兩，其銀當日一併收足，其屋即交，聽從管業，以後

並無重複，等情。今恐無憑，立此為照。 

代書、中見：程鳳銜 

康熙四十年六月  日立賣契程子紹1 

通津橋即景德鎮四大碼頭之一湖南碼頭之所在，通津溪自蓮花塘流經此地入

昌江，故名。上揭契約中明確提及承買通津橋上首浮屋的業主為“新安會館”，可

見，至遲到康熙四十年（1701 年）2，景德鎮徽州會館便已存在。此後，徽州會

館仍有進一步的擴張。關於這一點，安字第 17 號契提及，乾隆十八年（1753 年）

六月，鄱陽縣高五臣將位於哲四巷後溝邊的空地一塊，出賣與新安書院名下為業，

“其地聽從買主執契管業，豎造文祠”3。安字第 18 號契，也有乾隆十八年（1753

年）六月“豎造文祠”的說法4。此外，安字第 2 號契則提及，乾隆十九年（1754

年），劉正昂、劉正鼎二人將位於哲四巷的窯屋一所，出賣與新安書院，“其窯屋

即聽書院拆毀，豎造文廟”5。上述的“文祠”、“文廟”，也就是指新安書院（朱熹

號稱徽國文公，故新安書院之俗稱亦作“朱子祠”、“文祠”或“文廟”）。 

與新安書院毗鄰的還有關帝廟。據安字第 22 號契記載6： 

立議墨合同義渡會首劉治也等、僧別塵、徽商汪萬成等，景鎮三圖地方，

本年五月慘遭火變，哲四巷內，先年徽商曾建關聖廟宇，今此地四面遭焚，

惟廟獨存，足見神聖之德，不遭南離之局。今商等仰神靈而廟朽，慘見地方

屢遭不測，皆店屋連絡，帖河無牆，遭一燃而立成長空。今商等樂輸金資，

買地重建廟宇，改遷西向大街，永祈福國佑民。所有對面基地一丈七尺，原

系徽商方君素先年助入里市渡，令其取租，雇募舟子，以濟往來，其店亦遭

火焚。今商立願，上首立廟，下首造牆，以杜風火，永保無危。是以價買八

卦圖坐西向東楊弼等之基地，計闊一丈九尺，與義渡更換，當日約同義渡會

                                                             
1 鄭如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247。 
2 安字第 15、16 號契中，即已出現“會館”二字。此契作於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十二月，據此推斷，徽

州會館當時應已出現。 
3 鄭如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243。 
4 鄭如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244。 
5 鄭如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228。 
6 鄭如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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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並僧別塵，當日立墨，眼同釘界，兩相交割商買之地：聽從義渡造店取租，

管理義渡之地；聽從徽商造牆，入廟管理。二者均系地方義舉，兩相情願，

但事干久遠，故立議墨公約一樣二張，義渡收執一張，永遠為照。 

其上首方君素業契在徽，今商買楊弼等之業契亦存關帝廟內，二家執此

新立合約，各行管理，無得異說。再批。 

徽商汪萬成 

義渡僧別塵 

康熙五十一年七月初一立議墨合同義渡會首黃赤生、余於昭、劉治也、

陳玉鉉、方天瑞。 

代書李育萬1。 

此處提及的哲四巷，據說最早是因弄內住有算命測字卜卦之人，故名測字巷，

後改名為哲四巷2。而八卦圖亦即今之百花圖。從中可見，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關帝廟就在哲四巷原址上有所擴建。因此一關帝廟由徽商所興建，故又稱

徽州廟、徽州聖祠3、徽州關帝廟4、新安關帝廟等5。 

關於關帝廟存在的具體時間，安字第 15、16 號契提及，鄧壽將哲四巷內樓

店一間，出典與會館元吉師父6，此契作於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十二月初四

日。另外，據同號康熙三十六年（1697 年）七月十一契，元吉師父亦即“關帝殿

住持僧”。當時，汪本元將通津橋哲四巷上首的土庫店屋一所並地，出賣與關帝

殿住持僧元吉名下為業7。由此可見，關帝殿有僧人元吉住持。此後，安字第 5

號契提及，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十月初一日，芝城（饒州）丁奉光將哲四

巷土庫屋一重，“其屋東至牆外滴水為界，西至本家弄外徽州廟牆為界，南至牆

外滴水行路，直出官界為界，北至牆外滴水為界，……四至開明。今因徽郡聖祠

因被火災，改造砌牆，經中議定，將身地作價壹佰壹拾壹兩正，對換廟內諸公原

買吳姓南門頭土庫屋一重”8。此處提及的“徽州廟”、“徽郡聖祠”，亦即徽州關帝

                                                             
1 鄭如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247—248。 
2 景德鎮市地名委員會辦公室編《江西省景德鎮市地名志》（1988 年）認為哲四巷之改名在民國時期，此說

顯然不確，清代契約中已出現“哲四巷”。 
3 鄭如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231，安字第 5 號契。 
4 鄭如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232，安字第 6 號契。 
5 鄭如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75，新字第 42 號契；頁 246，安字第 20 號契。 
6 鄭如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242。 
7 鄭如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242。 
8 鄭如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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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另據安字第 6 號契提及，康熙五十三年（1714 年）新安六邑曾重修關帝廟1。 

綜上所述，至遲到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徽州會館就已形成。不過，此

後的規模應有所擴充。乾隆十八年（1753 年）、十九年（1754 年），徽州人為豎

造文祠（朱子祠）而購置了哲四巷附近的土地，相關契據的出現，反映了會館的

建設仍在繼續。另外，從《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來看，徽州會館內的義祭祠，

自嘉慶元年（1796 年）七月十三以後在契券中頻繁出現，這說明義祭祠在乾隆

末年以前應已存在。及至乾隆末年，徽州會館內的主體建築陸續建成，這也標志

着徽州會館擴大規模的活動已基本完成。與徽州會館的形成差相同時，在哲四巷

附近亦早已建成新安關帝廟。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的一場大火，廟宇慘遭

焚毀，後在徽商的資助下，價買哲四巷附近的土地，對關帝廟加以擴充。 

另外，分析《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第 1 卷的內容，除了徽州人之間的產權

交易之外，有不少也涉及到與其他各地人群的互動。景德鎮位於浮梁縣境內，佔

有該縣的里仁和鎮市兩都，因此，上述的一些契券就與浮梁當地的土著有關。此

外，據清藍浦所著《景德鎮陶錄》記載：“俗傳：先是樂平人業此，後挈鄱陽人

為徒，此康熙初事。其後鄱邑人又挈都昌人為徒，而都邑工漸盛，鄱邑工所滿者

反遜之。今則鎮分二幫，共計滿窯店三十二間，各有首領，俗呼為滿窯頭。凡都、

鄱二幫，滿柴、槎窯皆分地界。”2滿窯店是專門從事滿窯（裝窯）業務的勞動力

單位。清代鄭廷桂《陶陽竹枝詞》有“而今盡是都鄱籍，本地窯幫有幾家”句。《景

德鎮陶錄》所附景德鎮圖中，即見有都昌會館、饒州會館（亦稱芝陽會館，此會

館雖為鄱陽、樂平、餘干、浮梁、德興、萬年和安仁（余江）七縣所共有，但芝

陽為芝山鄱陽之意，顯然，鄱陽一縣佔有最為重要的地位）。其中，特別是都昌

人的勢力最大，景德鎮俗語有：“十里長街半窯戶，迎來隨路喚都昌”，指的便是

在景德鎮以瓷為業的人約占總人口的一半，而其中又以外籍人居多，尤以都昌縣

人為最。十里長街上，往來行人皆以都昌話寒暄3。因此，在《景德鎮新安書院

契錄》中，有不少徽州人與都昌、鄱陽人交易的契券。此外，作為契約中的甲方

和乙方，還見有安徽涇縣、青陽、江西南昌府豐城縣、南昌縣、撫州府臨川縣、

金溪縣、建昌府新城縣、瑞州府高安縣以及福建等地的人群。 

                                                             
1 鄭如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233。 
2 傅正倫著、孫彥整理：《《景德鎮陶錄》詳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 年），頁 54。 
3 關於景德鎮的都昌人，民國時人詹鳴鐸所著章回體自傳《我之小史》第 14 回亦有生動描繪，見王振忠、

朱紅整理校注：《（新發現的徽商小說）我之小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 年），頁 22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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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從前述的《景德鎮陶錄》所載，康熙年間應是景德鎮陶業恢復並得以

持續發展的重要時期。揆諸史實，清廷控制饒州之後，頒佈了廢除匠籍的詔令。

不過，當時兵燹劫余，居民稀少，禦器時造時停。直到康熙十九年（1680 年），

才逐漸出現了“商賈輻輳”的局面1。及至雍正年間，由於禦廠的工匠人夫全部來

自雇傭，極大地激發了民窯的生產積極性。到了乾隆八年（1743 年）以後，更

出現了“官民競市”的場面2，不少窯戶皆以此致富。也正是從清代前期開始，徽

商勢力大增，相關的店屋及土地買賣的案例日漸增多。契約中出現的“浮店”、“浮

屋”，應當是指簡易的商店和房屋，而“土庫”則是倉庫的意思。前人研究成果已

指出，在歷史上，景德鎮未曾建過城牆，正因為如此，城鎮便於擴張地盤，亦有

利於貨物的內外運輸。不過，受地理條件所限，城鎮東面依山，西面臨水，在東

西兩個方向皆難以進一步拓展。再加上各類窯房、作坊建築等，皆需就近瀕臨昌

江河流，以取水利運輸之便，所以城鎮街區呈南北方向延伸的狀態，形成了南北

帶狀方格形街弄系統的城市格局3。也正因為如此，景德鎮房產交易契約中，常

見有“碼頭頂腳”的記載。所謂碼頭頂腳，是江西省內沿江城鎮的一種俗例，學界

將之歸納為“店鋪碼頭權”，它是指一家商號在某地段開設多年，即取得在當地使

用碼頭的權利。為此，在店鋪轉讓買賣時，業主有權加收碼頭頂腳的相關費用。

其時，沿着昌江有四個重要的碼頭，亦即許家碼頭、里市渡、曹家碼頭（今中渡

口）和湖南碼頭（今通津橋）。在這四個碼頭附近，集中了新安書院的不少產業。

從《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各契之附圖來看，除了“土庫屋”（倉庫）外，一般屋

業“入深”（長）往往要比“闊”（寬）長得多，這說明店屋以狹長條的形態居多。

另外，面對大街或巷道方向的開口多是“排門”，這顯然也是傳統商業城鎮鋪面的

特徵。從上述的契券中可見，徽州人在這一帶開有米店（胡恒順米店）、棕索店、

土產店（乾泰隆土儀號）、水果店（舒鼎昌果號）、藥店（程仁和藥號）和麵館（元

春面坊）等。 

當時，向新安書院出賣產業的，包括個人、會社和公堂。個人的例子很多，

自毋需贅言。此外，新字第 23 號契有： 

立杜斷絕賣碼頭頂腳契義和社公眾人等，今因無錢正用，只得情願將會

所置一圖五、六、七保饒家衕口大街碼頭頂腳一所，坐西朝東，其四至，照

                                                             
1 <賦役>，康熙《浮梁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中國方志叢書》，1989 年），卷 9，頁 1032。 
2 梁淼泰：《明清景德鎮城市經濟研究》，頁 146。 
3 梁淼泰：《明清景德鎮城市經濟研究》，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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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書院四至為憑，今托中立契，出賣與新安書院崇正社名下為業…… 

    民國八年陰曆十二月二十二日杜斷絕賣碼頭頂腳契義和社公眾等押

1。 

此處的“義和社”和“崇正社”，皆是景德鎮常見的一種會社組織，只是前者隸

屬的區域不得而知。此外，還有的出賣方則是一些公堂。如 1925 年冬安字第 61

號、62 號契，是浮梁藍光裕堂將山業賣與新安無名氏，再轉輸與徽州會館為新

安義塚。其中的“藍光裕堂”，也就是浮梁藍姓的一個公堂。在浮梁，藍姓是一著

姓，《景德鎮陶錄》之作者藍浦就在姓名前自署作“昌南”。而在半邊街以北，還

有一個藍家祠的地名。與此相對應，也有一些公堂購賣產業的例子，如 1920 年

12 月安字第 60 號契，是浮梁沈義粟將己山賣與徽州黟縣李德玉堂名下為業，繼

於兩年後由後者樂輸與新安書院2。這說明，在景德鎮活動的人群，既有眾多個

體的務工經商者，又有以家庭甚至家族為單位的血緣人群3。此外，尚有一些以

業緣為中心的其他人群，關於這一點，下文還會提及。 

除了《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第 1 卷之外，其他卷中的一些契約，也涉及到

不同商幫之間的交涉。如根據當代人的回憶，迄今尚存的景德鎮百年老店“公和

第一圃”，始創於同治年間，其創辦者為江西奉新人帥國和。及至光緒年間，由

歙縣人江亦庵頂盤，他對店堂做了修葺和改造，使之成為一流的菜館。民國初年，

店務改由歙人程鏡湖掌管4。關於這一點，新字第 61 號有較為詳細的記載： 

立清理界志合同。公和圃店屋眾業主新安書院江亦安、洪都書院張仲

平等，今因前者公和酒館承租各業，因事制宜，改造便用，是各界不無混

淆。今者年深月久，竊恐文獻無征，故各業主等，邀集中證、房客，眼仝

繪圖丈量，界限條分縷晰，一一注明，連房客存底一紙，共立五紙，各執

一紙存據。至於各業主舊契所載四至，一概不憑，只以現在清丈圖界為據，

永無爭執。今欲有憑，立此合同存據。 

…… 

經場清界中人：丁梅仙、程鏡湖、李祖安、鄭子瑜、何廷之、倪潤清、

                                                             
1 鄭如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46。 
2 鄭如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283。 
3 明清時期，婺源等地的徽州人多在江西各地置產，如清嘉慶二年十二月（1798 年 1—2 月）（《亨字黽書》

抄本，私人收藏），其中就提及“江右田”、“江右株山莊屋兩局”和“江右上房莊屋全域”等。此外，還見有在

江西置產專門的置產簿冊抄本。 
4 胡清和口述、鄭惟馨整理：《徽幫的酒樓茶館》，收入景德鎮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景德鎮徽幫》，《景

德鎮文史資料》，第 9 輯，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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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民山、詹敬孫、余心田、鄭筱禹、孫洪基、韓國昌、張啟東、張傳禮。 

繪圖丈量人：鄧碧珊。 

代筆批註人：盧郁文。 

民國六年舊曆二月   日立清界合同人：新安書院江亦安 

                                   洪都書院張仲平1。 

 

“公和第一圃”相關地圖 

 

 

 迎瑞衕（鄭家窪）即今迎瑞下弄，圖中的“東大街”應當就是現在的中山北路。

可見，當時沿正街自北向南，第一進依次開有煙筒店、漆店、皮鞋店、公和圃和

筷子店。最南端的二進還有公和圃押業，而中列的二、三、四進（即圖中的甲、

                                                             
1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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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丙三進），都是新安書院的產業。另外，由該合同可見，前揭口述中的“江亦

庵”，亦即清界合同中的江亦安。上列所引“經場清界中人”中的丁梅仙、程鏡湖、

鄭子瑜、倪潤清和張啟東等人，都是新安書院的頭面人物。其中的程鏡湖為新安

書院之“首士”（也就是來自歙縣的董事），後來還接替江亦安，負責公和第一圃

的經營。由此可見，公和第一圃的產權，與新安書院和洪都書院都有著密切的關

係。洪都書院也就是南昌會館，是江西南昌府所屬南昌、新建、豐城、進賢、奉

新、靖安、安義和武寧八縣的旅景同鄉組織。從清界合同及所附的地圖來看，這

顯然不是個人間的盤頂買賣，而是涉及商幫之間的產權轉讓。換言之，江亦安、

程鏡湖二人，實際上是代表新安書院出面承擔公和圃之經營。在這一點上，以往

的口述回憶頗多失真。 

三、徽州會館的管理與運作 

明代以來，全國各地的徽州會館或亦稱為“新安會館”、“新安書院”、“徽國

文公祠”、“新安文公祠”等，而景德鎮的“新安書院”也就是徽州會館的一種別稱。

之所以稱為“書院”，在長江中下游的不少城鎮中顯然是高自標置，徽商藉以彰顯

其“賈而好儒”的特色。不過，在景德鎮，幾乎所有的會館都有“書院”的別稱1，

而且，有的行會組織亦以“書院”的名稱出現2。除此之外，在《景德鎮新安書院

契錄》中，徽州會館又稱“新安會館”3、“新安文公祠” 4等。 

關於景德鎮的徽州會館，民國《重修婺源縣志》卷 38 記載：“洪大鼎字公華，

虹鐘坦貢生，……恤商旅，輸屋地，助景鎮會館，造吳巴嶺路及浮梁小裡亭，捐

田施茗。”洪大鼎曾捐輸屋地幫助建造景德鎮的會館。不過，此處的“景鎮會館”，

尚不清楚是徽州會館還是婺源會館。另據民國《重修婺源縣志》卷 41 記載： 

詹必亮字鏡心，慶源人。職監，以子啟奎遇覃恩，誥贈通奉大夫。幼業

儒，屢試不遇，乃營趁昌江業瓷，兼擅所長，眾工懾服。後總理新安會館，

春秋祀事及諸公務，調劑咸宜，合郡推重。浮東路圮，集議複修，亮倡捐钜

                                                             
1 如婺源會館又名紫陽書院，都昌會館又名古南書院，饒州會館又名芝陽書院，南昌會館又名洪都書院，

奉新會館又名新芙書院，撫州會館又名昭武書院，吉安會館又名鶩州書院，臨江會館又名章山書院，瑞州

會館又名筠陽書院，甯國會館又名宛陵書院，蘇湖會館又名蘇湖書院，寧波會館又名寧紹書院，廣肇會館

又名嶺南書院，湖北會館又名湖北書院，蓉城公所又名青陽書院。 
2 這種情況，在景德鎮比較普遍。清龔鉽《景德鎮陶歌》中有：“陶成子弟集昌南，書院崇開一席談，坯甈

早肖甄士日，滿窯和氣足清酣。”詩注：“窯戶陶成、陶慶二會創有書院，曰景仰書院。”（中國海洋大學出

版社，2014 年，頁 97）陶成窯為槎窯業主的行會，而陶慶窯則為柴窯業主的行會，二者合創的景仰書院，

為雙方的議事之處。 
3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6、7。 
4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60、93。 

javascript:gotozi('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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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並勸六邑紳商佽助，逾年告竣，遂成康莊。其他建葺，靡不踴躍贊襄
1
。 

這是與徽州會館相關的一條重要史料。從中可見，婺源慶源人詹必亮，在景

德鎮從事瓷業，後來成為徽州會館的主持人。此外，民國《重修婺源縣志》卷

42： 

詹士淳字亦良，廬源人。性好學，工書法，精通醫理，活人無算，善辭

說，片言解紛。景鎮創造徽州會館，公推經理，旋舉為三幫會首，市廛無爭

2。 

此一傳記也指出，婺源廬源人詹士淳曾擔任徽州會館經理，並成為三幫領袖。

所謂三幫，亦即景德鎮的徽幫、都幫和雜幫。另據民國《重修婺源縣志》卷 46： 

戴熾昌字雲客，國學生，清華人。負才應試，未售，遂托業窯器於景鎮。

有徽州會館施棺木，常缺費，昌理其事，首輸金，徽屬各行皆踴躍，得不廢

弛3。 

民國《重修婺源縣志》卷 46：  

施添畀字秉初，詩春人。捐職縣丞，嘗業磁景鎮，販至粵東。藩憲方公

聯鄉誼，推為商中君子。襄理徽州會館，有條不紊。樂施與，焚借劵，排難

解紛，至今人猶稱之4。 

民國《重修婺源縣志》卷 48： 

詹起鏡字蓉卿，貢生，廬源人。……客景鎮，公舉新安書院總理及保甲

局董、育嬰堂董，每遇紛爭，片言解決。創立義瘞會，修正莒溪渡章程。該

渡前因爭收渡錢覆舟，溺死三十餘人，鏡為捐款置田，給渡夫，稟縣勒石，

永遠不准收錢。浮、婺交界大路，屢次募修。年六十四，無疾終，同鄉為立

主於新安書院，以昭崇報5。 

同卷載有另一廬源人詹起鎔，“承先人瓷業，綽有餘裕，捐資建祠，卜吉葬

親，排難解紛，不辭勞瘁”。此人的行輩與詹起鏡相同，應系同族甚至就是同胞

兄弟。由此推斷，詹起鏡可能也是一名瓷商。他修正“莒溪渡章程”的作為，亦與

景德鎮里市義渡之運作頗相類似。 

                                                             
1 <人物十一·義行七>，民國《重修婺源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6 年），卷 41，“中國地方志

集成·江西府縣志輯”28，頁 12。（此 28 似应放在引号外，请酌！） 
2 <人物十一·義行七>，民國《重修婺源縣志》，卷 42，“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西府縣志輯”28，頁 25。 
3 <人物十二·質行七>，民國《重修婺源縣志》，卷 46，“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西府縣志輯”28，頁 145。 
4 <人物十二·質行七>，民國《重修婺源縣志》，卷 46，“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西府縣志輯”28，頁 145。 
5 <人物十二·質行九>，民國《重修婺源縣志》，卷 46，“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西府縣志輯”28，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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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見，當時，主持徽州會館的，有很多是來自婺源的徽商。除了徽州會

館之外，在景德鎮還有另外的婺源會館。民國《重修婺源縣志》卷 42： 

胡文耀字挹輝，清華人。好讀書，因貧改商浮梁。粵氛起，襄辦清華團

練局，獎五品翎頂。……在景鎮，立掩埋會，修徽州會館，倡捐置義塚山，

興會課，籌賓興費，建婺源會館。景鎮水災，議停各會演劇費，以施衣食。

他如橋路、茶亭，罔不捐助1。 

此處提及的清華人胡文耀，活躍於太平天國前後，他對於景德鎮的徽州會館

和婺源會館之建設皆有貢獻。關於景德鎮的婺源會館，民國《重修婺源縣志》卷

7 有專條較為詳細地加以記載： 

景德鎮婺源會館，光緒丁丑闔邑捐建，在景德鎮小黃家衕，土名里仁都

二圖九保。正屋二間，左邊喻義堂，並廚屋四間；右邊義祭祠。外置戴家衕

店屋壹堂，蘇家衕店屋壹堂，又浮梁南鄉長源、辛合兩都等處早、晚田四十

畝。經理詹同昌、程茂林、戴心田、齊銓芝、汪羽豐、詹立言、俞允敷2。 

    “丁丑”即光緒三年（1877 年），這是婺源會館興建的確切年代。可見，婺源

會館內亦有義祭祠，其格局與徽州會館差相類似。另外，婺源會館在景德鎮3及

浮梁南鄉還置有店屋以及田產。其中的汪羽豐，據民國《重修婺源縣志》卷 42

記載： 

汪國儀字羽豐，曉起人。家貧力學，後業瓷景鎮，積貲設肆，運販粵東，

以信實見稱。先是，瓷器往粵，關卡留難，儀集諸商控告，奉准示禁。旋捐

鉅款，建婺源會館，手訂章程，遇事開會議決，鄉人德之，立長生位於廳事

旁4。 

從中可見，景德鎮婺源會館是由婺源的瓷商捐資興建。綜合前述的記載，在

景德鎮，清代前期即建有徽州會館5，及至晚清時期，又興建了婺源會館6。此外，

                                                             
1 <人物十一·義行八>，民國《重修婺源縣志》，卷 42，“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西府縣志輯”28，頁 51。 
2 <建置五·宮室>，民國《重修婺源縣志》，卷 7，“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西府縣志輯”28，頁 166。 
3 據新字第 108 號契所附地圖，財神衕下街附近亦見有“婺源會館業”。（見鄭如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

契錄》，頁 155）另據汪維培的回憶，婺源會館的公房計有 81 幢，紅店屋居首。（政協景德鎮市委員會文史

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景德鎮的會館》，《景德鎮文史資料》，第 4 輯，1987 年，頁 193） 
4 <人物十一·義行八>，民國《重修婺源縣志》，卷 42，“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西府縣志輯”28，頁 36。 
5 石奎濟、石瑋編著：《景德鎮陶瓷詞典》，頁 476。“徽州會館”條稱“約建於清代嘉慶、道光年間”，但

據《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徽州會館至遲應建於康熙年間。 
6 石奎濟、石瑋編著：《景德鎮陶瓷詞典》，頁 476。“婺源會館”條稱“約建於清初”，但據民國《重修婺

源縣志》卷 7，則應建於光緒三年（1877 年）。關於這一點，《清華胡氏統譜》卷末<貢生廣耀公傳>記載：

“在鎮創建星江會館，擴增新安會館規程，日與商界往來，聲氣廣通，凡商務、公務皆推兄為領袖。”（轉

引自梁淼泰：《明清景德鎮城市經濟研究》，頁 234）今按：星江會館即婺源會館，胡廣耀生於 1830 年，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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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府六縣中的祁門縣，也在景德鎮開設有會館1。之所以如此，顯然是因為在

一府六縣之中，婺源和祁門皆與饒州壤地相接，兩縣前往景德鎮務工經商之人為

數最多的緣故。 

由於人數眾多，徽州府各縣的人群都在景德鎮建立了諸多的慈善組織。以實

力較強的婺源商人為例，民國《重修婺源縣志》卷 41 就指出： 

余席珍字聘卿，沱川人，邑庠生。事親孝，哀毀盡禮。承先人遺業，服

賈景鎮。其市廛為五方雜處，客死者多。徽商會館向設義渡、義棺、義塚，

貲竭難敷。珍集六邑紳士，捐置田產為長久計，並倡義瘞會，每歲雇工培土，

澤及枯骸。又興惜字會，建文昌宮，籌畫備極周詳2。 

余席珍為浙江候補道餘麗元之祖父。文中提及的“徽商會館”，應即徽州會館。

這一段史料是說，徽州會館之下設有義渡、義棺和義塚。為了彌補資金的不足，

婺源沱川人余席珍集合徽州府六縣的紳士捐置田產，以維持這些慈善設施的運作。

此外，他還倡設義瘞會、惜字會，興建文昌宮等。其中所提及的“義塚”，在《景

德鎮新安書院契錄》中有詳細的記載。例如，安字第 31 號： 

立斷賣契人里仁三圖三甲藍若弘仝侄顯達、福喜、玉成、玉的，今因無

錢用度，自己情願，將祖遺分值己名下山一號，坐落土名方廣社，其山東至

前至山窪、後至山脊，與劉姓毗連、直到山嘴為界，西至山腳坑為界，南至

山腳大路為界，北至田塝為界，四至載明，三面眼同，埋石釘界。其界內之

山，央中盡行立契，出賣與新安同仁會名下為業，……其山即交買主管業，

聽從買主施遷義塚……3 

浮梁縣的里仁三圖，即景德鎮的新安巷一帶，而藍姓則是當地的土著。該契

訂立的時間為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1758 年 1—2 月），這應是最早的有關義塚

之契約。可見，從 1758 年開始，徽商就逐漸在當地購地、修建義塚。此後，與

義塚相關的契券主要有： 

安字第 33 號契，毛墩山，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 

安字第 34 號契，茶塢（河西），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  

                                                                                                                                                                               
於 1908 年，顯然，婺源會館建於 1877 年是正確的。 
1 關於景德鎮的祁門會館，相關資料較少，本人僅見有民國十四年（1925 年）五月初四日興建景鎮祁門會

館事務所的收據：“為給發收據事。照得建築景鎮祁門會館，估計工程需費甚钜，茲經合邑人士慨允捐資

以助經費，所捐之數，應給收據存照。今收到康良璧君捐英洋二十元整，此據。” 
2 <人物十一·義行七>，民國《重修婺源縣志》，卷 42，“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西府縣志輯”28，頁 18。 
3 鄭如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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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字第 35 號契，大布袋山（河西十八渡），乾隆四十年十一月；  

安字第 36 號契，布袋山（河西十八渡），乾隆四十一年九月； 

安字第 39 號契，鄧家灣，乾隆四十八年二月； 

安字第 54 號契，劉家塢松柏山（河西十八渡），乾隆四十九年六月； 

安字第 41 號契，已山，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 

安字第 46 號契，准提閣背後，乾隆六十年五月； 

安字第 38 號契，准提閣山，嘉慶十二年十二月； 

安字第 37 號契，准提閣，嘉慶十四年十一月； 

安字第 51 號契，劉家塢（十八渡），嘉慶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安字第 32 號契，瓦窯塢，嘉慶二十四年四月； 

安字第 43 號契，董家塢內信塘塢，道光三年十二月； 

安字第 40 號契，董家塢山場，道光四年二月初六； 

安字第 42 號契，董家塢內信塘塢，道光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安字第 45 號契，柳樹嶺，道光十一年十二月； 

安字第 47 號契，磨盤山，道光十一年十二月； 

安字第 48 號契，串綱山，道光十一年十二月； 

安字第 49 號契，楓樹垣，道光十一年十二月； 

安字第 44 號契，一四圖保內董家塢余家塢口，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 

安字第 52 號契，董家塢，同治三年二月； 

安字第 59 號契，塘塢里，光緒二十年十一月； 

安字第 58 號契，石塝下，光緒二十五年臘月； 

安字第 50 號契，大瓦窯塢山，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 

安字第 53 號契，羊湖上七里亭，光緒三十四年八月； 

安字第 60 號契，董家塢大瓦窯塢螃蟹山，民國九年十二月； 

安字第 61 號契，瓦窯塢，民國十四年冬月吉日； 

安字第 62 號契，大瓦窯塢，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可見，從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1758 年 1—2 月）開始，義塚陸續在加緊建

設，這些義塚主要分佈於河西十八渡、准提閣、董家塢一帶。十八渡在昌江西岸，

原稱市埠渡，當地村民多以生產窯磚為業。准提閣在今薛家塢附近，而董家塢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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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里村後街西北 3.5 公里新平路北側，此處位於城區以北。 

除此之外，上揭余席珍傳記中還提及不少慈善設施，只是方志的記載不僅較

為簡單，而且在清代民國時期，景德鎮的慈善組織及其相關設施還遠不止這些。

關於這一點，以下根據《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的記載依次加以分析： 

1、 同仁局1 

同仁局又叫六邑同仁局、新安同仁局、新安同仁會，是新安書院附設的慈善

組織，有關這一組織，民國《重修婺源縣志》卷 39 記載： 

郎兆林字永山，沱口人。……嘗客景鎮，創同仁局，施棺埋胔。又倡修通靈

橋，以濟行旅，施藥煮茗，遠近稱德。 

可見，同仁局為婺源沱口人郎兆林所創。此一同仁局，後為其子郎國忠繼續

維持： 

郎國忠字汝臣，庠生，沱口人。……嘗之景鎮，過浮邑，見古塚暴骸，

悉買棺瘞之。初，景鎮故有同仁局，為忠父所創，忠承志經理。會大水，屍

泛河無算，買棺殮葬，局儲幾罄，忠複倡輸給用，至今猶裕。又喜施醫藥，

多濟人2。 

郎國忠之父，即前揭的郎兆林。當時參與興建同仁局的還有： 

王章字樹亭，號梅溪，太學生，城西人。……嘗客江右景鎮，倡立文公

廟，建同仁局，恤災濟困，胥有成勞。嘉慶壬戌，浮邑饑，僉議平糶，章獨

力董其事，邑侯湛有“才品堪師”之獎3。 

除了婺源人之外，黟縣也有不少人參與同仁局的活動。如萬村人韓邦，“嘗

客景鎮，為徽屬會館董事，首倡同仁局，施棺木”4。屏山人舒崇澎“又在景德鎮

同仁局施棺木，掩骼埋胔，多有義舉”5。四都黃村人黃善長，“在外則江西景德

鎮同仁局及祁門造至景德鎮路，皆捐重貲”6。 

根據以上方志的記載，同仁局之建立當在嘉慶年間以前，具體的年代無法確

指。對此，《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則提供了進一步的詳細史料。 

                                                             
1 關於同仁局，劉朝暉在其《明清以來景德鎮瓷業與社會》一書中，曾利用方志記載作過初步的勾勒。（頁

125—127）此處則利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等作進一步的探討。 
2 <人物·義行五>，民國《重修婺源縣志》，卷 39，“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西府縣志輯”27，頁 731、729。 
3 <人物·義行五>，民國《重修婺源縣志》，卷 39，“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西府縣志輯”27，頁 731。 
4 <人物志·質行>，同治《黟縣三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卷 6 下，“中國地方志集成·安

徽府縣志輯”57，頁 115。 
5 <人物志·尚義傳>，同治《黟縣三志》，卷 7，頁 120。 
6 <人物志·尚義傳>，同治《黟縣三志》，卷 7，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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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所見徽州同仁局 

 

字型大小 年代 契名 立契人 產業 買賣 受者 用途 價銀 頁碼 

安字第 36 號 乾隆 41 年 斷骨杜絕

賣契 

浮梁縣長香四

圖吳阿王氏 

祖遺土名布

袋山一號 

出賣 新安同仁局 為義塚 2 兩 頁 260 

安字第 39 號 乾隆 48 年 杜斷賣契 袁永清 祖 遺 山 壹

號，土名鄧家

灣 

出賣 新安同仁會 為義塚 九 五

色 價

銀 10

兩 

頁 262 

安字第 41 號 乾隆 52 年

12 月 

杜斷賣契

字 

袁永清 己山一號 出賣 新安同仁局 為義塚 九 七

銀 2

兩 5

錢 

頁 264 

新字第 17 號 乾隆 59 年

12 月 

杜斷賣契 都昌石敏璜、

石敏 兄弟 

石獅埠下河

衕內坐南朝

北浮店六間 

出賣 新安同仁局  47 兩 頁 35 

安字第 40 號 道光4年2

月 6 日 

杜賣山契 沈作明、耀先 董家塢山場

一號 

出賣 新安同仁局 扦葬義

塚 

紋 銀

8 兩 

頁 263 

安字第 42 號 道光5年7

月 21 日 

杜斷絕賣

契 

沈耀先 董家塢內山

一號，土名信

塘塢 

出賣 新安書院 義塚 九 五

串 錢

4 千

文 

頁 264 

新字第 2 號 道光 12 年

9 月 

批契 許士暚 景鎮聖節巷

店屋 

捐輸 六邑同仁局 收店租

銀，貼

補 施

棺、義

醮使用 

 頁 8 

新字第 24 號 道光 17 年

5 月 

杜賣契 青陽陳如川 坐落龍船衕

下河上首地

坦壹片，做造

屋三間四列 

出賣 新安書院同

仁局 

 35 兩 頁 48 

新字第 30 號 道光 18 年

10 月 

杜賣契 顧鳳山 中渡口上首

坐山朝河店

屋一重 

出賣 新安書院同

仁局 

 50 兩 頁 55 

新字第 3-7

號 

道光 18 年

12 月 1 日 

杜斷賣契 羅海樓 里市渡上首

坐西朝東樓

店兩間半 

出賣 新安書院同

仁局 

 134

兩 

頁 12 

新字第 29 號 道光 18 年

12 月 

杜賣契 都昌胡思松 中渡口大街

店屋一重 

出賣 新安書院同

仁局 

 102

兩 7

錢 

頁 54 

道光 19 年

7 月 

 

杜斷賣契 黟縣舒黃氏仝

男如蒼、媳王

氏、孫敬如、

介圭、孫媳江

氏、曾孫法寬 

景鎮一圖石

獅埠坐西朝

東土庫樓屋

一重，前後四

進 

出賣 本郡書院同

仁局 

 544

兩 

頁 

27。另

見 頁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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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字第 35 號 道光 23 年

12 月 

杜賣契 羅阿劉氏仝男

鳳韶、際陽 

景鎮曹家碼

頭坐西朝東

店面土庫一

重 

出賣 新安書院同

仁局 

 176

兩 

頁 61 

新字第 18 號 光緒 19 年

2 月 

租樓店屋

約 

義大號（燭店） 新安書院同

仁局名下石

獅埠坐東朝

西樓店屋一

重 

租到 新安書院同

仁局 

 16 兩 頁 37 

新安第 19 號 光緒 27 年

正月 

租樓店屋 馬炳文 新安書院同

仁局名下石

獅埠下首第

二間朝東樓

店屋一重 

承租 新安書院同

仁局 

 英 洋

14 元 

頁 39。 

 

 

新字第 18 號 光緒 27 年

5 月 

杜斷賣碼

頭頂腳契 

臨川王榮二、

林八、貴則、

起生 

景鎮一圖六

保新石獅埠

下首坐東朝

西（向開義大

紙馬店）碼頭

頂腳一處 

出賣 新安書院老

同仁局 

 35 兩 頁 37 

新字第 19 號 光緒 27 年

正月 

 

租碼頭頂

腳約 

馬炳文 新安書院同

仁局名下石

獅埠下首第

二間坐西朝

東樓店屋內

碼頭頂腳 

承租 新安書院同

仁局 

 英 洋

6 元 

頁 40 

新字第 13 號 民國 3 年

（ 1914

年） 

出頂約字 涇縣董學淵、

傑珊、學松等 

祖遺石獅埠

坐西朝東店

屋內店底碼

頭、傢伙、曬

臺等件 

出頂 新安書院同

仁局 

 110

兩 

頁 28 

民國 11 年

11月19日 

杜斷絕賣

屋契並碼

頭頂腳 

徐培壽 景德鎮一圖

五保土名老

石獅埠下衕

土庫樓屋一

重 

出賣 新安書院同

仁社 

 洋 60

元 

頁 29 

 

 從上述契約來看，新安同仁局早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即已出現。另據

道光五年（1825 年）七月二十一日安字 42 號契： 

立杜斷絕賣契人沈耀先，今因不便，自情願將承祖董家塢內山一號，土

名信塘塢，其山新立四至，上至峰脈，下至田，左至書院山，右至山灣，以

上四至之內，托中立契，出賣與新安書院名下為義塚，三面言定，時值價九

五串錢四千文，其錢當日親手收足，其山聽從新安書院管業，扦葬義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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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不明等情，自有賣人承當，不幹買人之事。恐口無憑，立此杜斷賣契，

永遠存照1。 

由此可知，出賣山地的沈耀先，曾於道光四年（1824 年）二月六日，與沈

作明一起，將坐落董家塢的山場賣與新安同仁局扦葬義塚，故此處雖說是“出賣

與新安書院為義塚”，但顯然仍是賣與新安同仁局。其中提及的“左至書院山”，

可見應與徽州會館的產業毗鄰。從上述的契券來看，賣與新安同仁局的山地皆是

用作義塚。自此看來，新安同仁局應是徽州會館附屬的慈善組織，相當於思恭堂

之於上海的徽寧會館。 

由於是一種慈善組織，故而常有同鄉將自己的產業捐贈給新安同仁局。如新

字第 2 契： 

祁邑北鄉忠莊附貢生許士暚，字暉全，號曉山，乾隆四十二年丁酉，在

景鎮聖節巷開張迎大生理，叨天默佑，諸凡平順。今值壬辰，年登九旬，謹

將新置契內店屋，捐輸六邑同仁局為業，每年收店租銀，貼補施棺、義醮使

用，不另立輸契，將原契批據會內收租，悠久無疆。 

道光十二年九月 日立批契許士暚，代書男廷棟2。 

這份契券反映的是一位年登九旬的徽州人，自感歲月無多，遂將所置店屋捐

輸與徽州六邑同仁局3。其中提及的施棺、義醮等，皆是同仁局主持之事。關於

這一點，新字第 147 號契券提到，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841 年 1 月 18

日），浮梁四十二都一圖一甲陳協中將景德鎮三圖迎祥衕內承父遺鬮分土庫樓屋

一重，出賣與郭姓名下為業。不到一年，至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九月，買

主郭星如另立批輸契曰： 

立批輸契人郭星如，今自願將舊歲買受鄱邑陳協中土庫屋一重，坐落景

鎮三圖迎祥衕內，輸入本會館同仁局名下收租管業，以貼施棺、義渡之費，

不行別立輸契。倘有來歷不清，為【唯】身是問。所有四至，悉照此契為憑，

立此批輸，永遠存照。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4。 

可見，同仁局除了施棺外，也兼管義渡。關於同仁局所舉辦的慈善事業，民

                                                             
1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264。 
2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8。 
3 類似的例子還見於新字第 113-114 號契券。 
4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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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重修婺源縣志》中也有一些記載：  

滕昌檀字仲煌，太學生，雲邱人。……經商之景德鎮，設同仁局，施棺

槥，並置義塚。先是，議建新安會館，部署難其人，眾推檀，檀竭力籌畫，

閱十二載竣事，奉朱子入祠，禮成逾刻，檀竟卒，同郡人無不惋歎1。 

婺源人滕昌檀對於徽州會館以及相關的慈善設施之建設，有着重要的貢獻。

據此可知，徽州會館之建設，前後歷時十二年。而朱子入祠，似乎標志着徽州會

館的最後建成。另外，同仁局的設立，要早於新安會館之建立。衡情度理，慈善

組織先於會館的成立，這也符合一般會館形成的規律。因為要解決一地人群的善

後問題，必須首先要建立慈善組織。而只有當聚集於一地的人群達到相當規模時，

才需要建立相關的會館。 

2、徽州會館之下的崇正、敦誼、敬聖、義醮四會 

    新字第 109、110 號契提及，歙縣鮑志賢、鮑品山兄弟二人，一向在徽州會

館內幫忙，“每年逢祭之日，相幫照理多年。又因道光十四年六邑嘀議，遞年租

銀屢被拖欠，故倩身在會館內，每年受俸，經收崇正、敦誼、敬聖、義醮四會租

銀”。2從此一 1836 年的契約來看，景德鎮徽州會館之下，常年存在崇正、敦誼、

敬聖和義醮四會，以下分別論述： 

（1）崇正會 

 崇正會亦稱新安崇正會、新安文公祠崇正會和新安書院崇正社。關於崇正

會，見諸《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最早者為乾隆四十年（1775 年）三月，當時，

休甯人陳慶五將坐落三圖大街畢家衕的土庫店屋（煙店），“盡行出賣與新安文公

祠崇正會名下為業”3。此後，新字第 21 號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六月杜斷賣

契提及，吳紹勳將坐落景德鎮石獅埠坐西朝東樓店一間，出賣與新安崇正會名下

為業4。新字第 20 號乾隆四十九年七月的杜斷賣契也提到，吳茂如將石獅埠坐西

朝東樓店一間，出賣與新安崇正會名下為業5。以上三份是乾隆時代較早的契約。

此後，新字第 109、110 號契為道光十六年（1836 年）五月的出頂約，新字第 31

號為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二月的杜賣契6，新字第 32、33 號為同治四年（1865

                                                             
1 <人物十一·義行三>，民國《重修婺源縣志》，卷 38，“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西府縣志輯”27，頁 701。 
2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157。 
3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93，新字第 58 號契。 
4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43。 
5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41。 
6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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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八月的杜斷絕賣契1，新字第 47、48、49、50、51 號為同治十年（1871 年）

五月的杜斷賣契2，新字第 32、33 號為同治十二年（1873 年）二月杜斷賣基地契

3，新字第 23 號為民國八年陰曆十二月二十二日（1920 年 2 月 11 日）的杜斷絕

賣碼頭頂腳契4，其中都提到“崇正會”或“崇正社”。 

從中可見，崇正會最早見於乾隆四十年（1775 年），最晚見於民國八年，前

後歷時近一個半世紀。它與新安書院（文公祠）直接相關，由此推測，此會應與

徽州會館相始終。 

（2）敦誼（義）會 

敦誼會亦即新安敦誼會、新安六邑敦誼會、新安書院敦誼社、敦義社和新安

敦義磁社。最早的一份契約為乾隆十年十二月（1745 年 12 月—1746 年 1 月）的

杜斷賣契，其中提到鮑學麟仝侄鮑時英，“因年老回籍，管業不便”，將曹家碼頭

坐河朝山樓店屋一間，出賣與敦誼會名下為業。5及至嘉慶年間，計有 5 份契約

與敦誼會相關。新字第 149 號租約，是嘉慶元年（1796 年）二月趙國順租到新

安敦誼會名下鄧家嶺坐西朝東店屋二間，開張漆店生理。接着的另一份契約為嘉

慶十七年（1812 年）的租約，內容是祁門人胡孔章租到“磁號敦誼社名下鄧家嶺

店屋一間”6。由於上述兩契皆屬於新字第 149 號契，而且，此處提到的“鄧家嶺”，

與前一契“新安敦誼會名下鄧家嶺”相同，可見，某某“磁號敦誼社”亦即新安敦誼

會。據此推測，新安敦誼會應是與磁器經營有關的同業組織。關於這一點，亦見

於以下的記載，如新字第 37 號租約： 

立租約人汪於海，今托中保，租到新安敦誼磁社名下八卦圖坐東朝西朱

氏衕口店面樓屋一間，鋪面、門板、櫃檯、樓跳一應俱全，憑中議定，每年

交納老蘇圓銀拾陸兩正，官平，遞年訂定五月初八日一併兌楚，不得過期。

倘若拖延，自願將傢夥等物搬移退店，此屋向來空店承租，並無絲毫頂腳。

倘屋東自用，亦不得霸業，今欲有憑，立此為據……7 

此契立於嘉慶二十五年（1820 年）二月十五日，其中提及的“新安敦誼磁社”，

顯見敦誼社與磁業經營密切有關。此外，新安敦誼磁社，亦稱新安書院磁商敦義

                                                             
1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58。 
2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80。 
3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59。 
4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46。 
5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57。 
6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212。 
7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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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1、本郡（新安）書院磁商敦義會2、新安書院敦誼磁社3。可見，在景德鎮應有

不少徽州人從事與磁器經銷相關的生業4。 

嘉慶年間的契約還有新字第 67 號契，是嘉慶二年（1797 年）二月的杜斷賣

契，其內容是王偉功將鄭家窪板坊衕樓店屋一重，出賣與新安六邑敦誼會名下為

業5。另一份是新字第 11 號契，為嘉慶二十三年臘月念二日（1819 年 1 月 17 日），

汪雙隆托中租到新安敦誼社名下求子巷內土庫棧房屋前後二重一連二進6。該份

契約顯示，新安敦誼社置有房產，用以出租並收取租費，作為祭費的支出。 

有關新安敦誼社最晚的契約，為宣統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10年 2 月 5日）

的杜斷賣碼頭頂腳契約7。由以上可見，敦誼會目前所見最早的契約為乾隆十年

（1745 年），最晚的為宣統元年，歷時超過一個半世紀。 

另外，敦義會的始見年份可能更早。因為從《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來看，

新安敦誼會似亦叫“敦義會”，全稱是“新安關帝廟敦義會”。關於這一點，見於新

字第 149 號契： 

立賣契人張可爵，今因缺少使用，自情願將父置分受己名下原買蘇姓坐

落鄧家嶺，坐西朝東店樓屋三間，……四至開明，盡行立契托中，出賣與新

安關帝廟敦義會名下為業…… 

雍正十二年七月  日立賣契人張可爵8。 

此處亦提及鄧家嶺，而且與前揭兩契（嘉慶元年二月趙國順租約、嘉慶十七

年四月祁門胡孔章租約）同屬新字第 149 號契券，故新安敦誼會亦即新安關帝廟

敦義會。倘若以上推斷不誤，則敦義會存在的時間長達 175 年以上。由此看來，

敦誼會與關帝廟密切相關，而且，它也與徽州人從事瓷業生產及運輸息息相關。 

 （3）敬聖會 

新字第 64 號嘉慶十八年（1813 年）六月萬明春兄弟所立杜斷賣契提及，他

們將景德鎮三圖當鋪衕內坐東朝西土庫屋一重，“央中立斷骨契，出賣與新安敬

                                                             
1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88，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頁 100，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 
2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109，道光二十三年二月。 
3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112，道光四年十二月；頁 115，道光四年十二月。 
4 目前所見的《水陸平安》抄本，即是與祁門瓷商前往廣東經銷景德鎮瓷器相關的商編路程。參見：王振

忠：<瓷商之路：跋徽州商編路程《水陸平安》抄本>，收入《歷史地理》第 25 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5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107。 
6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23。 
7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23。 
8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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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會名下為業”1。關於敬聖會，《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中的記載不多，我們難

以窺見其詳。 

 （4）義醮會 

義醮會又叫新安義醮會、新安書院義醮會、新安會館義醮中元會、新安書院

義醮社。據今人回憶，徽州會館內有一小殿，叫義醮祠，每年冬至日敬祖做祭一

天2。義醮會應與義醮祠有關。 

    《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中，最早與義醮會相關的契約是嘉慶時代，最晚的

是民國時期3，歷時也有一個半世紀左右。 

關於義醮會，新字第 56 號契為道光四年（1824 年）正月的批約： 

立批約人歙邑程慶餘，緣身父母寄居景鎮百有餘年，父母及前妻之骨咸

掩在斯。身今七十有二，膝下無兒，同繼妻金氏夫婦相依。年老之人，風燭

不定，憶思回籍，族無服親，景鎮之戚，獨有外甥黃照山，年已六旬，倘伊

歸籍之後，路隔遙遠，墓無標祀，必至遺失，是數塚孤魂，成為若敖之鬼，

故而深慮，是以與繼妻金氏相嘀，決意願將自手買得景鎮彭家衕下河基地一

塊，地上自造住屋一重，坐南朝北，左右己牆外為界，其屋另立批字，外加

批錢捌拾千文，托憑保尊、外甥及朋友、徒弟人等，眼同批入新安義醮會內，

益蒙諸桑梓照名錄入，使身祖、父、叔、妻十人，日後九泉之下，歲歲叨祀

標掛，俾冥冥之中，不致凍餒，即永遠感德無既矣。爰為立此托約，存會為

據，錄入歙西篁程塘祖父程余生字丹五，母胡氏旺弟，父應嵩字惟高，生母

吳氏招弟，繼母毛氏老貞，葬景鎮叔父程廷玉，母李氏大女，己身程善字慶

余，妻姚氏福弟，繼妻金氏生秀。 

 經中 友：吳其中，胡廷顯，江用和，江紹儒； 

         戚：劉昌季，曹治國； 

         鄰：董繼昌，江復興； 

         徒：吳濟美，商發保； 

         保長：劉士銘； 

         代筆外甥：黃照山。 

                                                             
1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102。 
2 曹時生、汪錫侯、王國梁：<徽州會館與群眾團體>，收入政協景德鎮市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景德鎮

徽幫》，《景德鎮文史資料》，第 9 輯，頁 231-232。 

3 新字第 141 號基地執照，民國十三年（1924 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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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四年正月  日立托約人程慶余、繼妻金氏1。 

這份批約的內容相當豐富。其中提及，歙縣西鄉的篁程塘人程慶余及其繼妻，

將基地住屋以及銀錢批入新安義醮會，藉以讓同鄉為其祖、父、叔、妻等十人標

祀。從其所列的十人來看，程慶余及其親屬皆累世在景德鎮經商，而家鄉倒並沒

有什麼服親。結合《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中所收的其他契券來看，義醮祠的運

作極為成功。無嗣的個人或家庭，由於擔心死後會成為孤魂野鬼，故而在風燭殘

年時就預先將財產批入義醮會，以換得後者對他們的祭祀。上述這份契約，頗為

細緻地反映出此類托約之形成過程以及涉及的相關中人。 

類似的契約還有不少。例如，新字第 16 號契為同治五年（1866 年）六月十

五日的推付頂約： 

立推付頂約人祁邑洪炳輝，緣身先表伯張德生遺存景鎮一圖  保，土名

石獅埠，坐東朝西，永美招牌、底腳、傢伙俱全。生苦無後，乏人祭祀，所

遺存之業，無人管理，是以身出場，托本邑中證，情願將永美招牌、底腳、

傢伙，一併推付與本書院義醮會名下為業，當日面議，土逢時值淨典錢柒拾

五千文，其錢比將先表伯以次五亡人名入列義醮會，以圖每年三節永受會內

錢紙、香煙，則身與亡人兩皆安益……2 

這份契約是祁門人洪炳輝將已故的表伯張德生產業捐入義醮會，以讓張德生

等五位亡者名列義醮會，得到永久的奉祀。 

還有的一份輸契，較上揭兩契在時間上都更早： 

立輸契黟邑十都宏村汪江氏，身夫汪明遠未生男育女，乏嗣祭掃，身與

夫苦做勤積，裁縫生理。詎料嘉慶九年店被回祿，身夫揭債，建造彭家衕下

河坐南朝北店屋一間，……今將四至開明，緣氏夫不幸歿世，臨終囑氏，托

中保兩鄰，將店屋輸入本會館義醮中元會內管業收租，日後聽憑拆毀改造，

內外親疏人等，無得生端異說，今欲有憑，立此輸契存據。……3 

此契立於嘉慶十六年（1811 年）六月，所述情況也與前兩契大致相同。不

過，從中可見，新安義醮會也叫“新安會館義醮中元會”。在傳統時代，中元節俗

稱鬼節，此日有放焰口、做道場、施食孤魂野鬼的活動等。屆時，打醮是常有的

                                                             
1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90。 
2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33。 
3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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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義醮中元會顯然就與此相關。此外，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中，還出

現有“新安書院義醮社”之稱呼： 

立托約人黟邑余明錦，緣因身自幼孤身一人在景鎮貿易，年已六七，竊

思隨母下堂之堂侄天順，浪蕩遊嬉，不務正業，身終不能靠其，如家外無親。

今自情願，將自手買受景鎮土地衕橫街店屋一間，及店內傢伙碼頭，盡行立

約，托鄰保族，批入新安義醮社內。當日將老契傢伙單繳付外，立租約一紙，

聽憑社內收租管業。身生以為度日，死後以作祭掃。自後身親族內外人等，

不得生端異說，恐口無憑，立此托約，永遠存據1。 

該契的年代為嘉慶二十二年（1817 年）七月。此份托約規定，黟縣人余明

錦預先將店屋等財產批入新安義醮社內，由後者代為收租管業。所得租金，作為

生前的生活費以及死後的祭掃開支。此後的一契為光緒三十四年（1908 年）冬

月二十四日的輸店屋字： 

立輸店屋字人黟縣胡門羅氏，今將先夫自置景德鎮二圖州保財神衕下河

店屋一間，輸入本郡書院義醮社名下為業，聽憑改造更租，與身無干。身與

先夫福德及李松本、李成金、王氏鳳鸞，同上義醮會永享祭祀，憑中輸入，

日後不得翻悔。今立輸字，永遠存據。再批：老契兩紙，當日付書院經收……2 

此處，“義醮社”與“義醮會”互見，可見兩者實為同一組織。這些，都反映了

義醮會的具體運作。另外，新安義醮會之控產來源除了同鄉捐輸之外，還有的則

是通過買賣所得。如立於同治七年（1868 年）十月的契券： 

立杜斷出頂馬頭底腳約人何賢發仝室人齊氏，今因急用無措，自願將己

手頂受景鎮土名老門頭下首坐東朝西馬頭底腳並門外菜攤馬頭底腳，一併在

內，憑街鄰、中保，出頂與新安書院義醮社名下為全業，當日面議，土逢時

值價錢拾二千文正，其錢是身親手收足，其馬頭底腳比交管業，任從召

租……3 

從《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來看，新安義醮會的活動場所有固定的建築，位

於新安書院內，稱“義醮祠”（見前“新安書院及周遭形勢圖）。新字第 3、4、5、6

號契為光緒四年（1878 年）三月祁門人許子佩所立的杜斷賣契，其中指出：他

                                                             
1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152。 
2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154。 
3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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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祖遺的景德鎮一圖二保里市渡上首正街坐西朝東的店屋（向來系開棕索店），

立契出賣與黟縣王再文兄弟名下為業。民國九年十二月一日（1921 年 1 月 9 日），

黃景雲、吳星垣將“此業基地自願輸與義醮祠永遠管業”。從契約的記載來看，原

產業系王再文兄弟所有，但民國九年的經手人卻是黃景雲、吳星垣二人，顯然是

“因該主無人祭拜故也”1。換言之，因王氏兄弟過世，沒有後人，所以同鄉將其

產業捐入義醮祠，從而獲得後者代為祭祀的禮遇2。 

另據新字第 40 號光緒九年（1883 年）三月都昌人余順景、順藻所立的杜斷

賣屋契，此一契約計有兩份，從中可見“義醮祠”也稱作“徽州府義醮祠”。其一曰： 

立杜斷賣屋契字人都邑余順景、余順藻等，今因正用無措，自情願將祖

遺受得景德鎮三圖四保土名百子衕坐北向南土庫樓屋一重，堂屋坐東向西，

前後二進，東至餘姓牆為界，西至新安書院義醮祠牆為界，南至大門本屋牆

外衕心出路為界，北至   姓牆為界，以上四至開載明白，……盡行托中，

出賣與徽州府義醮祠名下為業…… 

其二曰： 

立杜斷賣屋馬頭頂腳契字人都邑余順景、余順藻等，今因正用無措，自

情願將祖遺受得景德鎮三圖四保土名百子衕內坐北向南土庫樓屋一重，堂屋

坐東向西，東至余姓牆為界，西至新安書院義醮社牆為界，南至大門出入巷

心出路為界，北至牆心為界，以上四至開載明白，並屋內馬頭、頂腳、地跳

俱全，盡行托中，出賣與徽州府義醮祠名下為全業……3 

可見，義醮祠亦有“義醮社”的名稱。新字第 69 號契還提到： 

立杜斷絕賣樓店屋契約人詹元善堂、詹詒谷堂、詹守和堂等，今因公眾

正用，以至邀集公同妥議，將承祖遺景德鎮與新安書院合業樓店屋半間，……

盡行央中立契，出賣與新安義醮社名下為業……4 

此處的“詹元善堂”、“詹詒穀堂”和“詹守和堂”，應是婺源的三個公堂，由其

中所提到的“承祖遺景德鎮與新安書院合業樓店屋”來看，此義醮社應與主持徽州

會館的婺源商人關係密切。 

義醮會的規章制度頗為嚴密，運作的效果亦相當顯著。關於這一點，嘉慶九

                                                             
1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10-11。 
2 大同小異的契約，亦見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11-12。 
3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71。 
4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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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804 年）余慶會的相關契約，也從另一側面加以了證實： 

余慶會創始於乾隆二十年間，經今四十餘載，屢興屢敗，皆因管理不得

其人，以致如此。今幸置有老衕口下河店屋三間，每年收租銀拾二兩六錢，

以為六月十二演戲補祝關夫子聖誕。因思吾等藝業，來去無常，猶恐後人管

理不善，將會廢弛，因見六邑義醮會規條井井，謹慎辦事，可垂不朽，是以

闔會諸友公同嘀酌，將余慶會店屋三間，並原買赤契租約，付託義醮會，永

遠代為收租。每年六月十二演戲一本，補祝聖誕，其供獻冠袍、香燭，皆依

舊例，不必好班，不用包日。每年所剩些微，湊入義醮，其大小修理，亦托

支持。念在桑梓，尚望始終如一，將見此會與廟貌常新，會友叨榮於不朽矣。

今欲有憑，立此托約一紙存據。 

大清嘉慶九年八月  日立托約余慶會六邑首士人 

歙邑程士安、章德源 

婺邑江布良、何賓興 

休邑汪遂良、劉萬元 

黟邑汪永明、鄭松彬 

祁邑張君發、鄭東如 

周沛然、王功祿 

        績邑 

代筆蔣君美1。 

    此處提及乾隆二十年（1755 年）創始的余慶會，也是徽州一府六縣之人所

共同發起。該會置有店屋三間，每年的租銀用以六月十二演戲慶祝關帝聖誕。參

與者皆是徽州的手工藝人，流動性極強，他們擔心自己的會組織會消彌於無形，

故此籌思良策。當他們看到徽州府六縣義醮會的規章井井有條，遂將會產付託與

義醮會。由此例子，亦可反襯出義醮會運作之成效。 

另外，義醮會主要是幫助處理無嗣之人身後的標祀問題，故而與中元節之祭

祀密切相關。新字第 150、151 號契為乾隆六十年（1795 年）八月黃雙全所立的

杜斷賣契，其中提及，將鄧家嶺店屋二間出賣與新安中元會名下為業2。由於此

契與同治七年（1868 年）十月何賢發等人所立杜斷出頂馬頭底腳約同屬於新字

                                                             
1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117-118。 
2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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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0、151 契，而後契則提及新安書院義醮社，可見二者應有相當的關聯。從

年代上看，可以推測“新安中元會”可能是“新安書院義醮社”之前身。新安中元會，

亦寫作“徽州會館中元”1。對此，民國《重修婺源縣志》卷 41 記載： 

詹永樟字樹滋，秋溪人。性仁厚，才卓識超。隨父客景鎮，適建徽州會

館，眾推樟廉正，領袖督工，又舉專司館務。道光戊子，蛟水橫流，浮棺無

算，樟雇人往援，認識者助貲舁歸，不識者代為埋掩。又於荒洲亂石中遍搜

暴骴遺骸，給槥瘞之。嗣建中元會，展墓賑孤，在鎮四十餘年，力行不怠2。 

道光戊子為 1828 年（道光八年）。從上述傳記的表述順序來看，婺源秋溪人

詹永樟曾建中元會，時間在道光八年以後，這與前揭契約之所載頗有出入。當然，

可能的情況是，除了新安中元會外，徽州府的個別縣份也有屬於自己的中元會。 

3、 其他 

除了以上的組織，各類史料中還見有其他的一些堂、社、會等，以下分別敘

述。 

 （1）如新社 

 “如新社”之名，始見於嘉慶二十三年（1818 年）八月初一日的租約，其中

提及涇縣人鄭有龍，租到新安敦誼社、如新社名下求子衕上首坐東朝西店屋一重，

門面三間3。其次，光緒十四年十二月（1889 年 1 月）江榮基的杜斷賣契，內容

是江榮基“承父遺下景鎮坐落二圖四保土名董家灣鐘家衕坐西朝東，向開本和麵

坊內馬頭頂腳，系與新安書院合業，身得一半”，他自願“將身得馬頭頂腳、招牌、

傢夥，央中立契，出賣與新安書院如新社名下為業”4。此後，民國十年（1921

年）夏曆三月吉日的江敬達杜絕賣契： 

立杜絕賣店屋並碼頭頂腳全業契人黃振氏仝男燮元，批契人黟邑江敬達，

因新安書院如新社名下，坐落景德鎮三圖二保燦子衕口，坐東朝西樓房店面

屋三間，並基地及碼頭頂腳，又敦誼社毗連店後土庫屋基地牆垣並碼頭頂腳

全業，系均與江敬達開邦達店屋毗連，因便用起見，托中人胡仲康君向書院

六邑公同情商，自願遵章以業 業，蒙公眾許可，今特契買此業，與貴社

                                                             
1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新字第 11 號：“立杜斷賣契人仇以鴻，緣手自置景鎮土名求子衕上

首坐東朝西店面三間，內土庫屋一重，……盡行立杜契，出賣與徽州會館中元名下為業……（乾隆五十八

年九月，頁 22） 
2 <人物十一·義行七>，民國《重修婺源縣志》，卷 42，“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西府縣志輯 2”，頁 1。 
3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26。 
4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15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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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將此契批明，全行交新安書院如新、敦義二社名下為業，以便照契管業，

另補貴社英洋肆百五拾元正。其洋連同此契如數繳交，其燦子衕如新、敦誼

二社之業，當蒙將新、老契據共計四紙，親手領收……1 

江敬達為安徽黟縣二都人，光緒年間創設有“江邦達號”南貨店，其規模曾居

景德鎮南貨業之前茅。由上述二契可見，如新社亦作“新安書院如新社”。如新社

存續的時間較長，從嘉慶二十三年（1818 年）直到民國十年（1921 年），前後存

續的時間長達一百多年。而且，它與敦誼【義】社有着頗為密切的關係。 

 （2）新安書院維新社 

景德鎮存在著許多的社，這些社都是行會組織。關於維新社，新字第 168 至

169 號光緒七年（1881 年）九月一日的杜斷絕賣店屋基地契： 

立杜斷絕賣店屋基地契人黟邑胡殿臣，原身家置有店屋兩間，坐落二圖

八保小黃家衕河街外，坐北朝南店屋二間直進，東至牆西，西至牆，北至牆，

南至官衕，右体四至分明，其店屋上連椽瓦，中連樓板桁條，下連基地、磉

石，店門囗門房間地腳、櫃檯，一應俱全。今因正用，央中保將店屋基地盡

行立契，絕賣與新安書院維新社名下為業，當三面議作時值紋銀伍拾兩正，

其銀是身親手收領足訖，其店屋即交社內封鎖管業無異……2 

從“維新社”的名稱來看，或是晚清新成立的組織。另外，新字第 168、169

契末提及：“此契系維新社捐助而來，即紅店會於民國卅八年十月十五日由施手

送來。”可見，維新社亦即紅店會。契中的“紅店”，是指彩瓷業的店鋪，專門從

事瓷器的釉上彩繪並烤花。據藍浦《景德鎮陶錄》記載：“鎮有彩器，昔不大尚。

自乾隆初官民競市，由是日漸著盛。俗呼紅店，其自稱曰爐戶。”3在紅店從事釉

上彩繪的人，稱為“紅店佬”。1928 年，景德鎮從事此業者計 1452 戶，工人總數

為 4251 人4。例如，黟縣五都田段人程門，為清代著名畫家，其子程言、程盈各

秉庭訓，得其一藝之長，均在景德鎮“以畫磁資生。所畫磁品，迄今猶名貴也”5。

                                                             
1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50。 
2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223。 
3 傅振倫著、孫彥整理：《<景德鎮陶錄>詳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 年），頁 54。 
4 此據《江西陶瓷沿革》，轉見石奎濟、石瑋編著：《景德鎮陶瓷詞典》，頁 346。 
5 <人物·藝術>，民國《黟縣四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卷 7，“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

志輯”58，頁 111。此外，安徽省博物館收藏有《景德鎮河東、河西圖卷》，作者即晚清民國時期的程言。

這一彩色圖卷類似於商編路程圖中的圖畫部分，此類作品的出現，顯然反映出當地前往景德鎮人數之眾多。

感謝安徽省電視臺王東先生，為我發來安徽省博物館收藏的該圖照片。關於《景德鎮河東、河西圖卷》的

概述性介紹，可參見：聞悟白：<《景德鎮河東、河西圖卷》賞析>，《景德鎮文化》2014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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黟縣何村人何崇明也在景德鎮，“善畫瓷器，人爭購之”1。這些人，應當也就是“紅

店佬”，亦即在紅店從事釉上彩繪之人。 

（3）新安仁恤堂 

根據當代祁門人程振武（1926—）的回憶，徽州會館在童家柵門建立“仁恤

堂”，作為專供旅景徽州人療養疾病和停放靈柩的善舉場所，並設有專人管理2。

對此，以往沒有什麼文獻可以一探究竟，而《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則提供了不

少進一步分析的細節史料。據 1924 年浮梁縣公署佈告，景德鎮新安書院的契券

被編入新字、安字二號，“凡屬本書院院址及義塚山、仁恤堂等均不租者，則編

入安字號”。因此，有關仁恤堂的契券，主要集中於安字號。其中，安字第 25 號

契，是都昌人馮承傑等將景鎮一圖八保土名求子衕後街三間房屋等，出賣與新安

仁恤堂名下為業。其中提及：“其屋新立四至，坐北朝南，四面磚牆，二門外小

院一長條，大門一座，小院南向，磚牆至炮竹店牆心為界，前至街路為界，後院

東至仁恤堂業為界，南至仁恤堂後牆邵宅後牆邊牆炮竹店後牆空地為界，北至求

子衕後小路直上仁恤堂業為界”3。可見，仁恤堂應位於求子弄附近。此外，安字

第 53 號、安字第 58 號、安字第 59 號，均是仁恤堂購地建造義塚的相關契約。

除了安字號各契券之外，新字第 133 號、第 154 號契和第 157 號契，都涉及仁恤

堂的店屋買賣。其中，新字第 157 號杜絕斷賣屋契附有繪圖，從中可見有三處的

“厝柩處”和一處“殯殮所”，另有一處“仁壽別墅”，其北面則是仁恤堂。 

 

 

 

 

 

 

 

 

 

 

 

                                                             
1 <人物·藝術>，民國《黟縣四志》，卷 7，“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志輯 58”，頁 114。 
2 政協景德鎮市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景德鎮徽幫》，《景德鎮文史資料》，第 9 輯，頁 4。 
3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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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仁恤堂佈局圖 

 

有關仁恤堂的契券，目前所見最早的時間為光緒十二年（1886 年）五月。

另外，安字第 60 號契後有民國十一年（1922 年）夏四月李玉書的批助： 

此山乃黟邑李德玉堂契買之己業，今將此山並契，樂輸與新安書院，照

契管領，以存仁恤堂內期限已滿之柩，得以埋葬有所之意耳1。 

此山原系黟縣李德玉堂購買浮梁人沈義粟的祖遺己山，後由前者樂輸與新安

書院。由此可見，仁恤堂也是暫時停放新安旅櫬的場所，其停放時間有一定的限

制，過期倘若並無家屬帶歸故里，則被移出，安葬於新安義塚，這與徽商在各地

的慈善組織完全相同。 

 

                                                             
1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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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協慶社 

協慶社之名，見新字第 47、48、49、50、51 號契光緒三十年（1904 年）八

月一日譚義發的杜斷絕賣舊屋、基地契，其中提及，將“自置景德鎮三圖九保土

名哲四巷下衕轉灣上首第四間，坐西朝東，前面基地一片，後進西邊舊屋一排兩

間，新立四至，東至官街為界，西至牆為界，南至協慶社老業為界，北至鄭姓牆

為界，上至青天，下至地骨，上連椽瓦，中連穿枋梁棟，下連磉石，以及寸土尺

木、塊石片瓦，並基地、碼頭頂腳一併在內，今取一半，央中立契，出賣與新安

義醮社名下為業”。另外，據該契的“再批”，當時，“義醮、協慶社各買一半，共

成全業”。1義醮即義醮社，故協慶社應當也是與徽州相關的會社。 

（5）義祭社 

新字第 165 至 167 號契曰： 

立樂捐店屋契約人徽幫義祭社即江南茭草會代表葉春華、李元星、齊文

忠等，原因我等同業先輩集資興社，祭祀同業前輩，並置有店屋三間，坐落

景德鎮，土名棋盤街，坐北朝南門面，東至牆外滴水為界，西至牆心為界，

北至徐姓牆為界，南至官街出入為界，上至簷桁瓦角，中連杊枋樓板暨板壁

房間，下至地骨，所是界內寸木片石磚頭，明現暗藏，絲毫不留。我等營業

不振，恐後失業。現因我徽人捐資興學，我等同業商量，願將此三間店屋立

契，樂捐與新安小學名下為業，任憑召租改造無阻。經中言定，將本社先輩

做神主附入新安義祠，又蒙津貼，補我等失業工人二拾伍萬元，另有拾萬元

超度先輩之用。未樂捐之前，本社同人商量妥協。既樂捐之後，毋得生端異

說。恐口無憑，立此樂捐店屋契字約為據。 

外此當付老契壹紙。 

經場人：齊文明、汪漢章、施維明、詹文華、舒鶴群、胡西垣、饒華階、戴

譽芳、汪啟明、查全達、俞又生、謝文清、邵鶴泉、余勉，汪佩生。 

保長：洪彬。 

甲長 

代筆：程雲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 日立樂捐店屋契字人 葉春華、李元里、齊文忠2 

                                                             
1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页 82。

。
 

2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22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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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券中提及“徽幫義祭社即江南茭草會”。茭草，瓷器裝運，必先束以稻草，

名曰茭草，即以稻草和竹篾將瓷器包紮起來，另外也指茭草行業的包紮工人。藍

浦《景德鎮陶錄》：“包紙裝桶，茭草根凳，皆有定例。”1茭草會亦即茭草行，是

專為顧客包紮瓷器的行業。可見，此會亦由徽幫所把持。契券中提及的“新安義

祠”，應即徽州會館中的義醮祠。這份契約的內容是說，徽幫義祭社（江南茭草

會）的經營狀況不好，其成員瀕臨失業的境地，他們將 3 間店屋，樂捐與新安小

學。作為回報，徽州會館義醮祠為徽幫義祭社原先所祭祀的同業前輩製作神主，

附入義醮祠祭祀，並對徽幫義祭社的失業工人加以補助。 

徽幫義祭社，亦稱“本（徽）郡義祭社”、“安徽義醮社”等。新字第 155、156

號，光緒八年（1882 年）十月十七日祁門人黃百花，“將承父所置景鎮一圖八保

土名重關柵門上首土庫屋一重計六間又後進土庫書屋一重計三間”，出賣與本郡

義祭社名下為業2。從新字第 157 號杜絕斷賣屋契所附繪圖來看3，義祭社應主要

是處理同鄉的善後問題，與仁恤堂的關係亦頗為密切。 

除了徽幫義祭社外，《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中還見有“祁邑義祭社”。新字

第 139 號杜斷絕賣樓店屋並碼頭頂腳全業契，主要內容是民國十一年臘月（1923

年 1 月或 2 月），浮梁鄭嗣康將樓店屋五重（位於五圖九保，土名廠前），出賣與

新安書院義醮社名下為業。其後所附之圖注明：“此業坐落廠前，現縣署隔壁第

三間。”從圖上看，其北面為“祁門義祭社界”4。另，新字第 157 號契提及，都昌

縣人邵玉春等，於同治十三年將景鎮重關柵門上首一圖八保正址土庫倉屋等，出

賣與祁門黃時來名下。光緒八年（1882 年），黃時來將屋轉典賣與祁門義祭社為

業5。 

（6）義渡會： 

據安字第 22 號記載，哲四巷對面基地一丈七尺，原系徽商方君素先年助入

里市渡，令其取租雇募舟子，以濟往來。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五月關帝廟

發生火災，另買八卦圖基地與之對換。當時，義渡會首為黃赤生、余於昭、劉治

也、陳玉鉉和方天瑞等人6。義渡會應附屬於徽商興建的關帝廟，相關內容已見

                                                             
1 傅振倫著、孫彥整理：<陶務方略>，《《景德鎮陶錄》詳注》，卷 4，頁 57。 
2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217。 
3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219。 
4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200。 
5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218。 
6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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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 

另外，除了一府六縣共同的組織之外，還有一些與特定縣份相關的組織。以

祁門為例，前面就曾提及祁門的義祭社。另據新字第 158 號契，康熙二十三年

（1684 年）五月初二，浮梁景德鎮三圖人吳天從等，將曹家碼頭店地二間，出

賣與祁門南路十五都蘆溪汪名下為業。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五月十三日，

又重新立契：  

立樂輸契人祁邑十五都龍溪船會汪、周、江並雜姓人等，原買景鎮吳天

從、吳天德曹家馬頭地基二間，合眾商議，自願立契，樂輸與新安會館名下

前去收租管業…… 

康熙五十六年五月十三日樂輸契人汪正義、汪敦本、汪崇德、汪光啟、

汪振一、周敦義、江聚義。 

中見代筆汪爾康。1 

由此可見，龍溪當即蘆溪，通往景德鎮的閶江（昌江）流經此地。前契中的

“汪”，應是指“汪正義”等，第二份契中的樂輸契人“汪正義”等，並不是個體的人

名，也是祁門十五都蘆溪一帶各個祠堂的名稱，顯然，龍溪船會應是由各個族姓

聯合起來的地緣性組織。 

明清時代，祁門與景德鎮的關係極為密切，道光年間倪偉人所撰《新安竹枝

詞》有：“梅城五月出神船，十二船神相比肩，小拍齊歌囉嗊曲，大家結得歡喜

緣。”“梅城”亦即祁門之別稱。現存有《合邑船福會規則》稿本，為光緒二十一

年（1895 年）汪、王、吳三戶同訂，記錄了當年三月二十六日至五月初五日祁

門縣城的船福會事，對於迎神賽會時各類名目開支、所辦器物用品以及工食腳力

等，都有詳細的記錄2。上述的祁邑十五都龍溪船會，應是祁門縣十五都蘆溪一

帶民眾組織的船會，他們捐輸給新安會館的馬頭地基，是龍溪船會原在景德鎮所

置的產業。此外，在景德鎮活動的祁門人，除了經營瓷業之外，還有從事木業者

3，及至民國，尚見有祁門旅景木業同業公會4。 

除了祁門之外，《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中還有黟縣的文明社。新字第 69

                                                             
1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220。 
2 此稿本為安徽黃山吳敏先生收藏，擬收入王振忠主編：《徽州民間珍稀文獻集成》，近期將由復旦大學出

版社出版。 
3 在徽州文書中，還見有祁門木商所立的“木商勝用會”，見《景德鎮木商務勝用會簿序》（祁門雜抄，民

國抄本 1 冊，私人收藏）。 
4《全國商聯會電請中央令撤贛省木捐》，《申報》1935 年 3 月 15 日。 

javascript:gotozi('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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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嘉慶十九年（1814 年）二月的杜斷賣契，內容是黟縣人胡燮和將景德鎮五圖

老衕口上首第三間的樓店屋，出賣與黟邑文明社名下為業。1不過，黟縣文明社

僅見此一例。 

新字第 117、118 契提及，汪溶川等人將祖遺塗家坦土庫樓屋等出賣與海陽

惜字會2，惜字會是一種勸善組織，而“海陽”亦即休寧。據民國《重修婺源縣志》

卷 41 記載，婺源沱川人余席珍“承先人遺業，服賈景鎮”，“又興惜字會，建文昌

宮，籌畫備極周詳”。可見，在景德鎮設立惜字會的，不只是休寧一縣的民眾。 

表 3.清朝、民國時期景德鎮的徽州會、社組織 

   

會

社 

 

 

 

年代 

同仁局

（會） 

崇 正

社

（ 會

） 

敦 誼

（義）

會 

敬

聖

會 

義醮會

（ 社 ）

（中元

會） 

仁

恤

堂 

如

新

社 

維

新

社 

龍

溪

船

會 

祁

門

義

祭

社 

黟

縣

文

明

社 

協

慶

社 

余

慶

社 

義祭社

（江南

茭 草

會） 

義

渡

會 

海

陽

惜

字

會 

順治                 

康熙         O      O  

雍正   O              

乾隆 O O O  O        O    

嘉慶 O  O O O  O    O     O 

道光 O O   O            

咸豐                 

同治  O   O            

光緒 O    O O O O  O  O     

宣統   O              

民國 O O   O O O O  O    O   

 

由於資料的限制，我們對於上述社、會的瞭解仍然相當有限，有些社、會可

能長期存在，有的存在時間則相對較短。從前述可見，義渡會早在康熙五十一年

（1712 年）以前就已存在，而龍溪船會也至遲出現於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

這兩個會都與交通運輸有關，可能與清初景德鎮瓷業的復蘇密切相關。雍正八年

（1730 年），浮梁知縣沈嘉征以景德鎮“五方雜處，無告者多失所”，遂將地藏庵

改為堂舍，興建廣濟堂。對此，大中丞謝旻撰有《廣濟堂記》： 

景德，江右一巨鎮也，隸於浮邑，業陶制器，利用遍於天下。四方遠近

挾其技能以食力者，趨走如鶩。顧有壯鬻其技，而垂老無依者；有偶嬰疾病，

                                                             
1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110-111。 
2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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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能勝，尫羸疲困，流離失所者。其地偪，其人稠，其商賈率皆僦居逐末，

錙銖計較，遇老病者不能執業，輒屏棄之，雖平時曾資其力，亦莫之或恤……。

嗟此窮黎，故土既已無歸，異鄉又無托足，老而病，病而死，此固惠政之所

必先，而亦鎮之人士亟宜動念者也……1 

揆諸實際，沈嘉征此舉，是模仿京師普濟堂之設而興建。作為官方的“惠政”

之一，普濟堂式的慈善事業在全國各地曾得到較大範圍的推廣。不過，官方的慈

善事業有其固有的缺點，特別是對於景德鎮這樣流動人口規模龐大、行幫控制嚴

密的城鎮而言，此類“惠政”實屬杯水車薪。沈氏顯然也看到了這一點，故號召“賈

於斯而商於外者，咸踴躍捐輸無稍倦”，為此，各地商幫的會、社組織，顯然有

助於彌補上述善堂之不足。 

《廣濟堂記》一文對於景德鎮手工業者的描述，與《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

中提及的下層民眾之社會生活頗相吻合。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及至乾嘉時代，

徽州的社、會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地紛紛建立，僅以目前所見為例，就出現了同仁

局、崇正會、敦誼會、敬聖會、義醮會、如新社、黟縣文明社、余慶社和海陽惜

字會等，其中，敦誼會和義醮祠皆與瓷業密切相關，這反映了徽商與瓷業生產千

絲萬縷的關係。另外，太平天國前後，婺源清華人胡文耀，“在景鎮，立掩埋會，

修徽州會館，倡捐置義塚山，興會課，籌賓興費，建婺源會館”。每當景德鎮遭

逢水災時，他就“議停各會演劇費，以施衣食”2，顯然，各會與徽州會館、婺源

會館的關係皆相當密切。 

四、餘論 

1、《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計有 4 冊，倘若將所錄各契指涉的地點，具體落

實到景德鎮城市地圖上，其第 1 冊至第 3 冊的編號序列由北向南，又由西向東，

再由南向北，而第 4 冊則涉及徽州一府六縣的諸多公產。應當指出的是，《景德

鎮新安書院契錄》中登錄的徽幫產業，只是由徽州會館直接控制的館產，而在實

際上，在景德鎮活動的徽州人及其相關產業，還遠不只這些。2014 年冬，筆者

在徽州就收集到數份契約，其一為租約： 

立租約人吳來蘇堂，今托中租到郭永泰號名下碼頭頂腳壹所，坐落陳家

街五圖七保，坐西朝東，前後兩進，南邊廚房一間，系開張藥材生理。三面

                                                             
1 <公署（附養濟院）>，道光《浮梁縣志》，卷 5，頁 77。 
2 <人物十一·義行八>，民國《重修婺源縣志》，卷 42，“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西府縣志輯”28，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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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定，遞年硬交租銀二七官平紋貳拾捌兩正，其銀三節前交兌，不得短少分

文。倘若短少、拖欠，聽憑屋東管業，另租無阻。不能以自置傢伙、帳目在

店生端。修整翻蓋，不管【關】屋東之事。恐口無憑，立此租約為據。 

預兌英洋拾二元，以作押租。 

保長王長春（押） 

中見人江啟鼇（押） 

此業於癸丑年十二月底囗與李光鈴堂管業，仰繳李姓收。 

光緒二十五年二月吉日立租約人吳來蘇堂（押）。 

陳家街位於禦器廠東南，街東便是十八橋，街面上有各種店鋪，十分熱鬧。

景德鎮地名歌中俗有“陳家街上花似錦，十八小橋賽洛陽”之說，屬於商業極為繁

盛之區。租約中的“此業於癸丑年十二月底囗與李光鈴堂管業，仰繳李姓收”，應

是後來所批。其中的“癸丑年”即民國二年，當年的十二月底即 1914 年 1 月。相

關的契約即《租碼頭頂腳約字》： 

立租碼頭頂腳約字人吳來蘇堂，今托中租到李光鈴堂名下，坐落景德鎮

五圖七保陳家街下首，坐西朝東店屋壹堂，前後兩進，又毗連南邊廚房屋壹

重，所有店內碼頭頂腳均全，盡歸本號，托中承租，開張藥材生理。憑中三

面言定，每年實交租金官平二七紋銀貳拾貳兩正，無折無扣。其銀分三節前

按數交納，不得拖延、短少。倘若拖欠租銀，聽憑屋東管業，另租無阻，不

得以自置傢伙、帳目在店生端。其屋小修理，議歸店客自認，毋得異言，恐

口無憑，立此租碼頭頂腳約字為據。當付押租洋拾貳員正。 

中見：黃步青（押） 

民國貳年歲次癸丑陰曆臘月吉日吳來蘇堂押。 

 

上述兩份租約，內容都是一個吳姓的公堂，向景德鎮的另一公堂（李光鈴堂）

承租碼頭頂腳、店屋、廚房等，開張藥店。此外，第三份《租約》也與李光鈴堂

有關： 

 

立租店屋約字人黃翔泰，今托中保，租到李光鈴堂名下，坐落景鎮二圖

七保黃家衕下首第一家，坐東朝西廠鋪門面店屋一重，入深二進，又左邊坐

落太和衕坐北朝南廚房、碾屋一進，所有店內門壁、樓板、櫃檯、地板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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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東一概裝修如式，是身托中保承租，開張米業生理，三面言定，遞年交納

租金英洋貳伯二拾元，內除房捐小修英洋二拾元，實交納租英洋二伯元正，

無折無扣，其洋訂定三節前按數交納，不得拖延、短少，亦不得私行販租，

如有此情，聽憑本東追租管業，決無異說。其店屋倘本東自用，預先通知，

理當遷讓，所有自置傢伙等件，即行搬去，亦不得以帳目藉端，應將全業交

還，決無存留、預替等情。恐口無憑，立此租店屋約字存據。 

再批：言定壬戌至丁卯租六年，以後加租。 

又批：其店小修，議歸屋客自認；如大修理，須向屋東說明，店客不得

自行開銷，又照。 

憑中：吳瑤笙（押） 

民國十一年壬戌 月 日立租店屋約字人。 

 

黃家衕和太和衕靠近瓷器街。早在清代，“瓷器街頗寬廣，約長二三百武，

距黃家洲地半里餘。街兩旁皆瓷店張列，無器不有，悉零收販戶，整治擺售，亦

有精、粗、上、中、下之分”1，此一瓷器街雖然不太長，但後來卻逐漸發展而為

集瓷器銷售及飲食服務業的著名街市。這份租約，是黃翔泰向李光鈴堂承租店屋，

租期自民國十一年至十六年，為期六年。此外，還有另一份《租約》： 

 

立租房屋並碼頭頂腳約字人李開泰號，今托中，租到舒有慶堂名下，土

名陳家街，本號後進房屋壹重，坐東朝西，又北向，毗連房屋壹重，坐北朝

南，並碼頭頂腳均全，所有門壁、房間、樓板、樓梯等件，一概裝修如式，

盡歸本號，托中承租作用，遞年硬交租金官二七銀四拾兩正，無折無扣，其

銀分三節前按數交納，不得拖延、短少。每年修理、房捐等用，議歸本號自

認，無得異言。恐口無憑，立此租約為據。 

憑中時蔭青。（押） 

中華民國元年陽曆十二月  號立租約人。 

 

這也是在陳家街一帶的房屋，交易的一方應當也是商號（李開泰號），向景

德鎮的一個公堂（舒有慶堂）承租房屋。其中的“舒有慶堂”，從姓氏上看，應來

                                                             
1 傅振倫著、孫彥整理：<陶務方略>，《《景德鎮陶錄》詳注》，卷 4，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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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黟縣。另外，中人時蔭青與《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之序作者時霖（雨農）同

姓，考慮到“時”姓在中國百家姓中實屬少見，故兩人當為同族無疑。 

上述的四份契約，從時間跨度上自晚清迄至 1922 年，各契皆書寫於大紅及

梅紅色折頁上，而其契約格式與《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中所收錄者極相類似。

而且，這批契約1的來源脈絡清晰，為黟縣杏墩裡“履吉庭”胡氏徽商後裔所有（胡

氏的先人胡墨賓在景德鎮的大有恆錢莊從業）。大有恆錢莊開設於清末民初，為

黟縣人孫開初創辦，錢莊建在麻石弄口（今中山南路 70 號），為全鎮四大錢莊之

一。據孫氏後裔回憶，大有恆錢莊的客戶，多數是東北、京津、武漢一帶的瓷器

商號。該錢莊於抗戰時期最終歇業，主要是被外埠瓷器商號的破產倒閉所拖累2。

由此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在景德鎮活動的諸多商號，皆與瓷業產銷有着直接或間

接的關係。從 1924 年《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序文來看，孫開初也是新安書院

公舉的“清查員”之一，直接參與了徽州會館相關產業的調查和勘測。 

2、徽州是一個高移民輸出的地區，早在明代，天下的繁華都會以及山陬海

隅、孤村僻壤，處處都留下徽商的足跡。及至清代，不少城市中都出現了徽商聚

居區。此類相對集中的聚居區，在杭州是位於錢塘江濱的江干一帶，揚州、淮安

集中在瀕臨京杭大運河的河下，而漢口則在圍繞著紫陽書院（徽州會館）的新安

巷一帶。與其他城市中局部範圍內相對集中的情形不同，在景德鎮，整個城區範

圍內都有大批徽州人活躍其間3，徽州會館的相關產業也遍佈於城市的各個街區。

這一事實，提供了“無徽不成鎮”的一個生動例證。 

 

 

 

 

 

 

 

 

                                                             
1 除此之外，同時收集到的還有一些明信片、書信原件、尺牘活套和私塾課本等。這批文書涉及的店業還

有景德鎮永成和布店（綢緞呢絨號）、同豐和呢絨號、恒豐裕布店、恒生順記綢緞呢絨號和瑞豐綢緞號等，

相關的探討有待於今後的進一步研究。 
2 孫熙成、孫友松：<躍居福字位的大有恆錢莊>，收入政協景德鎮市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景德鎮徽幫》，

《景德鎮文史資料》，第 9 輯，頁 100-101。 
3 從民國時期的徽州書信來看，“景地邑人眾多”、“景埠鄉人薈集，稱便多多”——這是《景黟書信》

抄本（私人收藏）中的記載。見書中民國十五年（1926 年）十月三十日<致寶堅叔>、民國十四年（1925

年）三月初十日<致光遠叔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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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鎮城市空間中的徽商史跡 

 

 

明代中葉以來，在“無徽不成鎮”的長江中下游各地，徽商的活動尤為活躍。

在上海、漢口等地的會館征信錄中，我們時常能看到與會館相關的市房經營（這

些產業是會館賴以存在的經濟保障），但沒有一份文獻像《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

這樣的資料如此細緻。當時，徽州府對外的水路交通主要有兩條：一條是新安江，

另一條則是閶江水道。從徽州東下經新安江、錢塘江，便可到達杭州；而自祁門

由閶江（昌江）經浮梁縣城亦可到達景德鎮。因交通上的便捷，徽州不少人外出

經商的首站，往往是選擇杭州和景德鎮，從這一點上來看，景德鎮與杭州的情形

極相類似，聚集在景德鎮的徽州人也相當之多。於是，除了覆蓋一府六縣人群的

同鄉及慈善組織之外，還有一些縣份單獨興建了會館，並有名目繁多的會、社等

組織活躍其間，藉以照顧到不同類型、不同層次人群的利益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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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說來，徽商聚居、建立徽州會館之處，通常都有征信錄的刊行。例如在

杭州，既有《新安惟善堂征信錄》那樣與全體徽州人相關的征信錄，又有只與徽

州木商或徽館業商有關的《徽商公所征信錄》、《新安六安材會征信錄》1等。至

於在景德鎮，徽州會館是否刊行過征信錄迄今尚不得而知，因此，我們暫時還無

從獲知清代民國時期會館逐年的收支狀況，不過，從《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的

序文來看，景德鎮徽州會館的“市房雜業”多達 224 號，常年收入近萬元，會館運

營頗為良好2。而且，不少會、社組織的活動，對於徽州會館的依附性顯得愈來

愈強。此種內附趨勢，應當與景德鎮徽、都、雜三幫之間激烈的競爭乃至衝突密

切相關。 

3、景德鎮城區三面環水，地處昌江主河道與南河、西河交匯處，素有“三洲

四碼頭，四山八塢，九條半街，十八條巷，一百零八條弄”的說法，城區街巷里

弄的分佈相當複雜。在這一域土地上，曾活躍著來自四面八方的各地人群。康熙

二十一年（1682 年），撫州府通判陳淯指出：“景德一鎮，則又縣南大都會也，

業陶者在焉，貿陶者在焉，海內受陶之用，殖陶之利，舟車雲集，商貿為聚，五

方雜處，百貨俱陳，熙熙乎稱盛觀矣！”3在這方面，《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一

書，展示了極為生動的移民、定居以及產業變動不居的畫面。例如，前文提到的

關帝廟亦稱新安關帝廟，簡稱新安廟。新字第 86 號契提及，乾隆三年（1738 年）

八月初八，余仲益將祖傳店樓屋出賣與新安廟名下為業。另外，乾隆四十六年

（1781 年）十月，休甯縣吳永興購買建昌府新城縣李永裕店屋一間，託付新安

廟義友管理，其契曰： 

立托約人呂永興，原系休寧人氏，遷居浮梁景德鎮數十餘年，並無親族

人等往來看顧，今因年高老邁，有病臨身，生死在於旦夕，孤寡無嗣，可憐

苦撐，所積白銀五拾有餘，所買市房一間，坐落江家衕，有紅契二張為憑，

照契管業，其契交與義友等輪流管業，租銀定於清明、冬至兩季收租，以作

永遠祭掃之費。倘身故之後，休邑人來冒認家族親戚、至此爭論異說者，托

眾位義友，即執此托契鳴官理論。身將此房屋、傢夥，泣托眾位義友，原系

                                                             
1 參見：王振忠：<清代、民國時期江浙一帶的徽館研究——以揚州、杭州和上海為例>，收入熊月之、熊

秉真主編：《明清以來江南社會與文化論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 年），頁 128-152。 
2 另據今人回憶，“徽州同鄉會擁有的房地產業不下 300 幢，每月房地產的租金，收入大米達 100 多石，除

用於祭祀祖先和同鄉會的公益事業外，尚有大量剩餘”。（舒鶴群、汪水傳：《新安小學》，收入政協景德鎮

市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景德鎮徽幫》，《景德鎮文史資料》，第 9 輯，頁 237）此處所指的“徽州同鄉

會”似非確指，而是指與新安書院（徽州會館）相關的組織。 
3 康熙《浮梁縣志》序，頁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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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相好，受此托約之契，務必始終如一，父傳子，兄傳弟，相傳不朽。切

念在日情分，勿負臨死之托，年年至期，有勞諸公之舍步，歲歲登孤寡之荒

丘。愧受一枚紙錢，叨沾諸公之仁德，雖瞑目於地下，亦感恩於九泉矣。立

此托約八紙，各執一張，永遠存照。 

收托約人陳義天、陶聖萬、潘君榮、程福壽、閔成一、葉宗武、沈永明、

孫永錫。 

大清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十月  日立托約人呂永興1。 

這是一位叫呂永興的休寧人，遷居景德鎮已有數十年，其人無親無後，晚年

有 50 餘兩積蓄，購買市房一間，於臨終前，將此交托新安廟義友，讓後者為自

己死後定時祭掃，以免淪為孤魂野鬼。契券中提及的“新安廟義友”，反映出上述

的八位“收托約人”，與立托約者皆是以神緣為紐帶形成的特殊關係。類似的例子，

還見於圍繞著五王廟的土夫生理。關於這一點，安字第 57 號契載： 

立杜賣契字人徐洪喜，茲因家中用度不足，將自手所置里仁都上三圖五

王廟土夫生理，上至求子衕直進白雲庵為界，下至百子衕瑞州會館大門當心

下河後街老門頭直進為界，周年分作十二股，內得五股，分派五個月，正、

五、六、十、臘共五個月生理，閏月與楊元發共。自情願托出中保，將五股

土夫生理，出賣與范起良名下為業，當日憑中，三面言定，土逢時值價九八

大錢拾五千文正，其錢比交賣契人親手收足，其土夫生理，即交范起良管業

任做，所買所賣，二意情願，並無逼勒等情。未買之先，並無重互【複】交

易，自賣之後，各無悔異。倘有來歷不明，並及嗣後如有內外親疏人等，端

賣契人一力承耽，不幹買者之事，恐後無憑，立此斷賣契字，永遠存據。 

保長：汪占鼇；代筆：徐鳳翔； 

中見人：楊元發、余三陽、余細毛、余江貢、袁鎮保、謝連生； 

大清光緒元年冬月   日立杜斷賣契字人徐洪喜2。 

瑞州會館又名筠陽書院，坐落在中山北路八卦圖，是江西瑞州府所屬的高安、

新昌、上高三縣旅景同鄉聚會、議事和寄寓的場所。五王廟始建於明代，鄭廷桂

《陶陽竹枝詞》有： “橫田古廟祀華光，改替官衙事不常，到底五王靈應顯，龍

燈日夜鬧朝陽。”據說，五王廟即華光廟，供奉華光神，它是由徽商帶來的信仰。

                                                             
1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128。 
2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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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廟原先位於禦器廠東南，嘉靖年間，改廟為署，結果瓷器生產極不景氣，人們

遂認為是因得罪神明的緣故，故而又改署為廟。及至清代，當地的“龍燈極盛，

能祈雨救旱。每歲元夕出燈，街市施放火爆，徹數日夜”1。在乾隆年間的“景德

鎮圖”上，即標有里仁三圖的五王廟。而從上述一契來看，當時，上至求子衕直

進白雲庵為界，下至百子衕瑞州會館大門當心下河後街老門頭直進為界，此一地

段內的土夫生理，每年共分為十二股，其中，正月、五月、六月、十月和臘月的

五股土夫生理，由徐洪喜從事。遇有閏月的年份，該閏月土夫生理則由他與另一

位叫楊元發的人共同承擔。光緒元年（1875 年）冬月，徐洪喜因故將此土夫生

理五股，出賣與范起良名下為業。 

 另外，同屬安字第 57 號契的另一份契券寫道： 

立斷賣契字人楊天喜，茲因伯父自手所置上三圖五王廟土夫生理，周年

身得七股，分派七個月。又因叔父老病復發，不幸臘月初六病故，囊中用盡，

無有安葬之資，在鎮異地，我族無有楊姓親疏人等，無處商議，借代【貸】

無門，只得邀請廟東，與我叔父朋友人等，將我伯父土夫扛出賣，葬叔歸山。

七股生理內，本廟菩薩有二股，分派四月、十一月，除開自身五股，分派五

個月，憑中立契，出賣與儲香保、范文良異父兄弟二人名下執業。當日憑中，

三面言定，土逢時值時價九八厘錢拾捌千文正，當日其錢，憑中交付賣契人

親手收足；其土夫生理，即付買契人管業無阻。系是兩意情願，於中並無重

互【複】交易、典押、謀買、逼勒等情。倘有來歷不明，並及日後如有內外

親疏人等，無得生端異言。如有，端賣契人一力承耽，不幹買契人之事。恐

口無憑，立斷賣契字永遠存證 。 

外批：天喜兄弟二人周年之內，每年月將原本加利酒席中人用費田【回】

續【贖】可也；周年以外，憑中訂定，永不能回續【贖】。 

…… 

外再批：上至求子衕後街白雲庵，下至百子衕筠陽書院下河後街至老門

頭為界。 

……光緒元年臘月十三日立斷賣契字人楊天喜、天助。 

臘月即十二月，而此前所引一契則是冬月（十一月）。前契中的楊元發，可

能即此契中的楊天喜、楊天助二人之叔父。而買主之一的范文良，與前契中的范
                                                             
1 <藝文上>，乾隆《浮梁縣志》（江西圖書館 1960 年油印抄本），卷 11，頁 1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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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良應即異父兄弟。此處提及，七股生理中，五王廟菩薩有二股，楊氏兄弟繼承

伯父的土夫生理亦有五股。這些都反映出，土夫生理可以世代繼承，而這種生理

與五王廟的關係極為密切。其後，契券再批曰： 

光緒二年二月初七日，當中保三面找價洋錢三元，付天助、天喜兄弟二

人親手收訖，日後鄉下尋出老契不能行用，作為廢紙，只此。二夫扛生理，

一併付與儲香保、范文良兄弟管業無阻，楊天助、天喜兄弟二人永遠不能取

續【贖】，只此…… 

此業系唐仁發經理，歙邑儲香保、范文良、范起良等之扛業，情因儲、

范兩姓乏嗣，無人承接，兼之唐仁發生前欠債甚多，死後喪費無從措辦。現

本邑人等會同妥議，經投六邑首士言明，批與本書院名下為業，當日憑公言

定時值，作價英洋七拾元正，並另入義醮會牌位二名，其洋即交歙邑人等開

銷一切費用，如數收清，其扛比交本書院照契業收租無阻，兩無反悔。今欲

有憑，立此批字永存為據。當收契據二紙。 

  本邑首士程鏡湖，本書院首士何廷芝、汪麟書、汪伯棠。 

  光緒壬寅年臘月吉日合郡合批1。 

光緒壬寅即光緒二十八年，當年的臘月當為 1902 年的 12 月或次年的 1 月。

可見，當時從事土夫生理的，基本上皆是單身乏嗣之人，他們以股份形式存在的

扛業，可以相互讓渡，等他們去世了，倘無人繼承，這些股份也就歸徽州會館所

有，作為交換，允許他們在義醮會內擁有若干個牌位。 

所謂土夫生理，亦即碼頭搬運工的行當。早有清代前期，“把莊一行，凡諸

路客至，必雇定把莊頭，挑收窯戶。瓷器發駁，則把莊頭雇夫給力送下河”2。文

中的把莊行，即專為顧客提貨（提取瓷器）的行業。當時，搬運、裝卸瓷器，主

要靠肩挑、身背和手抬，所以在景德鎮活躍著一大批“挑腳子”、“籮夫”、“挑頭”

等，他們用扁擔、繩索、篾筐作為搬運工具。搬運一行為把頭所操縱，一般人要

入行挑運，必須拿錢出來向把頭購買挑運權，叫做“買扁擔”。把頭還要搭扁擔，

即抽取運費的三分之一。一年開始挑貨那天，挑運工人還要拿紅紙包送錢給把頭，

叫發市包3。以往，有人曾回憶景德鎮的碼頭搬運工人主要分為吉安幫和南昌幫

                                                             
1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280。 
2 傅振倫著、孫彥整理：<陶務方略>，《<景德鎮陶錄>詳注》，卷 4，頁 57。 
3 景德鎮市珠山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景德鎮市珠山區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481-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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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行幫。他們各自佔據一大塊碼頭地盤，最初以南門頭的公和豫店為界，北至

觀音閣，劃歸吉安幫；南至小港嘴，劃歸南昌幫。後又協商重劃，改以豆腐弄為

界。兩幫又在各自範圍內劃分若干地段，合理安排勞力，如吉安幫內部劃為八卦

圖、中渡口和石獅埠三個地段，每個地段皆有固定的勞力配額。南昌幫內部，則

有籮行和散做店之分，行店亦各自劃定彼此活動的範圍。此外，還有不分籍貫的

窯柴幫，專門專事窯柴搬運1。揆情度理，上述歙縣人從事的土夫生理，應當也

就是專事窯柴搬運的碼頭工人。中渡口附近的八卦圖、泗王廟一帶，為牙儈及搬

運工人的集中居住地2。類似在碼頭上以股份形式存在的情況，在長江中下游各

地普遍存在3。此處的幾份契券，為研究景德鎮城市中下層民眾的生存狀態，提

供了極佳的案例。 

正是因為前來謀生的人群來自各個階層，故而景德鎮的會、社組織紛繁複雜，

其組合方式亦各具特色。有的是以地緣，有的是以血緣4，有的是以業緣，有的

是以神緣，有的則是數者兼具，5其性質亦各不相同。據今人回憶，從農曆二月

份開始，徽幫的每個行業輪流在會館內做會三天，每個行業都有自己的“社”，如

錢業稱大成社，布業稱聚建社（老闆組成）、聚成社（夥計組成）6。總體說來，

以設於徽州會館內的義醮會最為穩定而重要。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各個階層都關

心自己身後的世界，孤立無援的下層民眾尤其如此。 

 

                                                             
1 王國梁：<碼頭搬運工>，收入政協景德鎮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景德鎮雜幫》，《景德鎮文史資料》，第 11

輯，1995 年，頁 166-170。參見景德鎮市昌江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昌江區志》（西安：三秦出版社，

2008 年），頁 130。 
2 吳海雲：<景德鎮城區的興起及其演變>，收入政協景德鎮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景德鎮文史資料》，第 1

輯，1984 年。 
3 如浙江蘭溪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所編：《蘭溪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年）中，就收錄

有《西門碼頭號簿》刊本，其中也反映了類似的情形。 
4 在這方面，黟縣西遞胡氏明經會是一個典型例子。據曹時生等人的追溯，咸豐年間，胡氏族人赴景經商

者漸多。及至 20 世紀 30 年代，從業者已有一二百人之多。當時，在金融、南貨、醬行、綢布行、紙燭爆

行、藥材行諸業，都有胡氏商人。後來，族人購得求子弄房屋一幢，並在蓮花塘修建總祭一處，於 1930 年

召集族眾，正式成立“西遞旅景胡姓明經會”。此種以血緣為基礎的同姓組織，在景德鎮應當並非特例，其

血緣色彩亦並未因時代的變遷而有所淡化。以上例子，詳見曹時生、汪錫侯、王國梁《徽州會館與群眾團

體》一文，收入政協景德鎮市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景德鎮徽幫》，《景德鎮文史資料》，第 9 輯，頁 234。 
5 據汪士涇等人的追溯，康熙以後景德鎮出現釉上粉彩瓷，此種粉彩需要的重要技術為細金。當時，歙縣

洪琴汪家赴景開設細金店，最興旺時有十多家。據說，他們曾從南京請來一名師傅專門教授擂金工藝，其

人後老死於景德鎮，被安葬於江家山。汪家為了紀念其傳藝之恩，遂組織了一個“誠善會”，每年春秋二祭，

徒子徒孫都要上墳祭掃，以示紀念。清明上墳時，參與者每人發豬肉 2 斤，冬至上墳，則每人發餅 1 斤。

九九重陽節，還要為另一祖師葛仙翁生辰祝壽。以上參見汪士涇、汪榮生：<瓷城特有的細金業>，收入政

協景德鎮市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景德鎮徽幫》，《景德鎮文史資料》第 9 輯，頁 87-88。 
6 曹時生、汪錫侯、王國梁：<徽州會館與群眾團體>，收入政協景德鎮市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景德鎮

徽幫》，《景德鎮文史資料》，第 9 輯，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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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末以來，隨著時代的變遷，也出現了一些新興的組織1。而原先的徽州

會館及相關的會、社，在景德鎮還陸續建立了教育、醫療等相關的組織。

例如，徽州會館、婺源會館和祁門會館等，後來都成了辦學的場所。1907

年，鑒於“自科舉停後，學會、學堂到處林立，景德鎮風氣較遲，舊冬紳

士何廷芝等起而倡之，稟請江西景德鎮徽幫敎育分會浚哲兩等小學堂成

立”2。1942 年 9 月，景德鎮私立新安小學成立，學校設在前街（中山路）

徽州會館，此處位於曹家碼頭、湖南碼頭的中段，上首是瑞州會館（筠

陽書院），下首是祁門會館。由新安書院撥給房產 20 幢，以其租金作為

新安小學輔助基金，房契交由理事會保管。這個學校的學生，徽商子弟

占了 90%。畢業生考試成績優良者，由學校保送，免試升入紫陽中學（婺

源人創辦的學校）3。1946 年，徽幫義祭社（江南茭草會）將店屋三間，

立契樂捐與新安小學4。而在醫療方面，1924 年，旅景徽商張啟東、吳星

垣等，“以徽幫在景商務日形發達，同鄉亦日見其多，……貧病苦無歸宿

鄉人，無處資養，特在新安書院附設養病所”，吳星垣倡捐 2 千元，並開

會籌議，實行募捐5。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清以來傳統商業組

織的嬗變與調適。 

（原載李孝悌、陳學然主編《海客瀛洲：傳統中國沿海城市與近代東亞海上

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1 如 1922 年由商界店員組成的黟山青年勵志會，該會系總會設於上海的黟山青年勵志會之分會。 
2 《申報》1907 年 9 月 13 日。參見<各省要聞·旅居景鎮的安徽人特色>，《安徽白話報》1908 年第 3 期。 
3 舒鶴群、汪水傳：<新安小學>，收入政協景德鎮市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景德鎮徽幫》，《景德鎮文史

資料》，第 9 輯，頁 236-238。 
4 鄭乃章編：《景德鎮新安書院契錄》，頁 222-223。 
5 《申報》1924 年 4 月 22 日。 


